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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部委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网络交易价格举报管辖规定（试行）》的通知

发改价监规〔２０１６〕２２４５号　　　　　二一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为了不断提高网络交易价格举报办理质量和效率，切实维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根

据《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价格违法行为举报处理规定》，我们制定了《网络交易价格举报管

辖规定（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网络交易价格举报管辖规定（试行）

附件

网络交易价格举报管辖规定（试行）

第一条　为了不断提高网络交易价格举报办理质量和效率，切实维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

权益，根据《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价格违法行为举报处理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价格主管部门受理、办理涉及网络交易价格行为的举报，需要确定管辖的，适用本规

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网络交易，是指通过互联网（含移动互联网）销售、购买商品或者提供、

接受有偿服务的活动。

本规定所称网络交易经营者，是指通过互联网（含移动互联网）销售、收购商品或者提供有偿

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以下简称电商）。

本规定所称网络交易平台，是指依法登记注册并取得营运许可，为网络交易行为提供虚拟经

营场所及相关服务的法人与其他组织（以下简称平台）。

第四条　受理、办理网络交易价格举报遵循行为发生地管辖原则。网络交易进行时，被举报

经营者所在地即行为发生地。

被举报的网络交易价格行为系电商实施，由电商所在地价格主管部门管辖。

被举报的网络交易价格行为系平台实施，由平台所在地价格主管部门管辖。

１



被举报的网络交易价格行为系平台和电商共同实施，由平台所在地价格主管部门管辖。

第五条　被举报电商所在地难以确认的，由最先接收举报的价格主管部门在收到举报之日起

１个工作日内，从１２３５８价格监管系统向平台发送电子协查文书，通过平台查找。

第六条　平台应当配合价格主管部门，及时与被举报电商联系，认真查询核对相关信息，确保

真实准确，并在收到协查文书之日起２个工作日内反馈结果（包括有效联系人、联系方式、具体地

址、被举报电商确认上述信息的录音或书面材料等）。

平台查找不到被举报电商，应当向最先接收举报、发送电子协查文书的价格主管部门通过书

面形式提供查找过程，说明查找不到的原因。

平台拖延查找、拒不查找、故意隐瞒、拒不提供被举报电商相关信息，或者提供的被举报电商

相关信息虚假、错误、不真实、不准确，按照《价格法》第四十四条、《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

第十四条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七条　最先接收举报的价格主管部门通过平台查找到被举报电商所在地后，按照以下情形

分别处理：

（一）被举报电商属于本机关管辖的，自收到举报之日起７个工作日内受理并告知举报人。

（二）被举报电商不属于本机关管辖的，自收到举报之日起，在规定时限内转至有管辖权的价

格主管部门办理并告知举报人。转办文书应当附上相关证据材料以及通过平台查找到的被举报

电商相关信息。

第八条　通过平台查找不到被举报电商，最先接收举报的价格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举报人提供

的地址，或者从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得知的地址，实地调查取证。确实无从查找的，妥

善保存调查证据和平台提供的相关材料，根据《价格违法行为举报处理规定》第十条规定不予立

案，办结举报并告知举报人。

第九条　接到转办举报件的价格主管部门对管辖有异议，应当在收到举报之日起２个工作日

内，附转办依据和证据，报请共同上一级价格主管部门指定管辖。

第十条　消费者单独提出的价格投诉，由被投诉经营者所在地市、县价格主管部门管辖，无管

辖权的价格主管部门无需转办，直接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在收到投诉之日起７个工作日内告知

投诉人。

消费者在价格举报时一并提出的价格投诉，由受理价格举报的价格主管部门管辖。收到举报

的价格主管部门无管辖权的，对价格举报依照本规定转办；对价格投诉无需转办，直接作出不予受

理决定，并在收到投诉之日起７个工作日内告知投诉人。

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规定试行一年，自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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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定价办法（试行）》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２７１１号　　　　　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电力公司，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内蒙古电力公

司：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２８号）、《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９号）的相关规定，为推进输配电

价改革，建立规则明晰、水平合理、监管有力、科学透明的独立输配电价体系，经商国家能源局，我

们制定了《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定价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试行过程中如遇相

关问题和情况，请及时报告。

附件：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定价办法（试行）

附件

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定价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科学合理核定电网企业输配电价，建立规则明晰、水平合理、监管有力、科学透明

的独立输配电价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２８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

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９号）的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省级电网共用网络输配电价（以下简称“省级电网输配电价”）的核

定。省级电网输配电价，是指省级电网企业为使用其经营范围内共用网络的用户提供输配电服务

的价格。

第三条　核定省级电网输配电价遵循以下原则：

（一）建立机制与合理定价相结合。以制度、规则、机制建设为核心，转变政府价格监管方式，

既要提高政府定价的科学性，最大限度减少自由裁量权；又要规范电网企业的价格行为，通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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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规范、透明的制度形成合理的输配电价。

（二）弥补合理成本与约束激励相结合。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办法核定输配电价，

以严格的成本监审为基础，弥补电网企业准许成本并获得合理收益；同时，建立激励约束机制，调

动电网企业加强管理、降低成本积极性，提高投资效率和管理水平。

（三）促进电网健康发展与用户合理负担相结合。通过科学、合理、有效的价格信号，引导电

网企业的经营行为和用户的用电行为。既要促进电网健康可持续发展，确保电网企业提供安全可

靠的电力，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又要使不同电压等级和不同类别用户的输配电价合

理反映输配电成本，以尽可能低的价格为用户提供优质的输配电服务。

第四条　核定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先核定电网企业输配电业务的准许收入，再以准许收入为

基础核定输配电价。

第五条　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实行事前核定，即在每一监管周期开始前核定。监管周期暂定为

三年。

第六条　电网企业应对各电压等级的资产、费用、供输售电量、负荷、用户报装容量、线变损率

等实行单独计量、合理归集，并按要求报送政府价格主管部门。

第二章　准许收入的计算方法

第七条　省级电网输配电准许收入的计算公式为：

准许收入＝准许成本＋准许收益＋价内税金

其中：准许成本＝基期准许成本＋监管周期新增（减少）准许成本

准许收益＝可计提收益的有效资产×准许收益率

第八条　准许成本的计算。

（一）准许成本由折旧费和运行维护费构成，区分基期准许成本和监管周期新增（减少）准许

成本分别核定。

（二）基期准许成本，是指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

办法（试行）＞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３４７号）等规定，经成本监审核定的历史成本。

（三）监管周期新增（减少）准许成本，是指电网企业在监管期初前一年及监管周期内预计合

理新增或减少的准许成本。

１、监管周期新增准许成本。

（１）折旧费。

折旧费的计算公式为：

折旧费＝规划新增输配电固定资产投资额×新增投资计入固定资产比率×定价折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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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规划新增输配电固定资产投资额。按照有权限的政府主管部门预测的、符合电力规划

的电网投资计划，并根据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应与规划电量增长、负荷增长、供电可靠性相匹配的原

则统筹核定。

新增投资计入固定资产比率。指规划新增输配电固定资产投资额转为用于计提折旧的新增

输配电固定资产原值的比率。原则上参考电网企业输配电固定资产的历史转资情况，并考虑今后

经济发展需求，输配电线路设备投资进度及实际利用效率等因素统筹核定。首个监管周期，新增

投资计入固定资产比率按不超过７５％计算。

定价折旧率。根据新增的输配电固定资产分类定价折旧年限（附后）和新增固定资产结构核

定。新增固定资产结构无法确定的，可参照历史资产实际结构核定。

（２）运行维护费。运行维护费由材料费、修理费、职工薪酬、其他费用组成，按以下方法分别核

定。

材料费。参考电网经营企业监管期初前三年历史费率水平，以及同类型电网企业的先进成本

标准，按照不高于监管周期新增固定资产原值的１％核定。

修理费。参考电网经营企业监管期初前三年历史费率水平，以及同类型电网企业的先进成本

标准，按照不高于监管周期新增固定资产原值的１．５％核定。

职工薪酬。参考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核定的职工工资总额核定。

其他费用。参考不高于电网经营企业监管期初前三年历史费率水平的７０％，同时不高于监

管周期新增固定资产原值的２．５％核定。

２、监管周期减少准许成本。

（１）监管周期内退役、报废的固定资产和摊销完毕的无形资产，相应减少的成本费用。成本费

用率标准参照监管期初前三年历史费率水平。

（２）监管周期内已计提完折旧仍在使用的固定资产，不再计提定价折旧费。

３、监管周期新增输配电资产增长与电量增长、负荷增长、供电可靠性提升的偏差部分，相关输

配电资产产生的折旧费、运行维护费可以暂不计入该监管周期输配电价。

第九条　准许收益的计算。

（一）准许收益的计算公式为：

准许收益＝可计提收益的有效资产×准许收益率

（二）可计提收益的有效资产，是指电网企业投资（包括政府投资或财政拨款投资）形成的，为

提供共用网络输配电服务所需的，允许计提投资回报的输配电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净值、无形资产

净值和营运资本。

１、可计提收益的固定资产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输配电线路、变电配电设备，电网运行维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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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抢修资产，电网通信、技术监督、计量检定等专业服务资产。以下资产不得纳入可计提收益的

固定资产范围：

（１）与省内共用网络输配电业务无关的固定资产。该类固定资产包括但不限于：电网企业的

辅助性业务单位、多种经营企业及“三产”资产，如宾馆、招待所、办事处、医疗单位等固定资产；发

电资产（指电网所属且已单独核定上网电价的电厂，２００２年国务院发布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中明

确由电网保留的内部核算电厂除外）；抽水蓄能电站；与输配电业务无关的对外股权投资；投资性

固定资产（如房地产等）；其他需扣除的与省内共用网络输配电业务无关的固定资产等。

（２）应由有权限的政府主管部门审批而未经批准投资建设的固定资产，或允许企业自主安排，

但不符合电力规划、未履行必要备案程序投资建设的固定资产。

（３）国家单独核定输电价格的跨省跨区专项输电工程固定资产。

（４）企事业单位、用户投资或政府无偿移交的非电网企业投资部分对应的输配电固定资产。

（５）其他不应计提收益的输配电固定资产。

２、可计提收益的无形资产，主要包括软件、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特许权、土地

使用权等方面。

３、可计提收益的营运资本，指电网企业为提供输配电服务，除固定资产投资以外的正常运营

所需要的周转资金。

（三）可计提收益的有效资产的计算公式为：

可计提收益的有效资产＝基期有效资产±监管周期新增（减少）有效资产

１、基期有效资产。可计提收益的基期有效资产中，固定资产净值和无形资产净值通过成本监

审核定；营运资本按不高于监管周期前一年电力主营业务收入的１０％核定。

２、监管周期新增有效资产。根据规划新增输配电固定资产投资额乘以新增投资计入固定资

产比率并扣减监管周期相应折旧费核定。

３、监管周期减少有效资产。根据监管周期内预计退役、报废或已计提完折旧的固定资产核

定。

（四）准许收益率的计算公式为：

准许收益率＝权益资本收益率×（１－资产负债率）＋债务资本收益率×资产负债率

其中：权益资本收益率，等于政策性有效资产（政府投资或财政拨款等形成的输配电资产，包

括财政专项支持的城乡电网完善、无电地区建设、老城区配电改造等资金支持部分对应的输配电

固定资产）的比重和非政策性有效资产的比重与各自对应的权益资本收益率的加权平均。其中，

政策性有效资产的权益资本收益率，按１％核定；非政策性有效资产的权益资本收益率，按本监管

周期初始年前一年１月１日－６月３０日国家１０年期国债平均收益率加不超过４个百分点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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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监管周期，权益资本收益率可参考省级电网企业监管周期前三年实际税后净资产收益率核

定。

债务资本收益率。参考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与电网企业实际融资结构和借款利率核定，

如电网企业实际借款利率高于基准利率，按照基准利率核定；如电网企业实际借款利率低于基准

利率，按照实际借款利率加二者差额的５０％核定。

资产负债率。参照监管期初前三年电网企业实际资产负债率平均值核定。

为引导电网合理投资，条件成熟的地区，准许收益率可在上述定价公式基础上，根据电网的资

产实际利用率、供电可靠性及服务质量相应上下浮动。

第十条　价内税金依据现行国家相关税法规定核定，计算公式为：

价内税金＝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其中：所得税＝可计提收益的有效资产×（１－资产负债率）×权益资本收益率÷（１－所得税

率）×所得税率

所得税率。按照税法有关规定核定。

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不含增值税的准许收入×增值税税率－准许成本进项税抵

扣额）×（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教育费附加计征比率）

第十一条　通过输配电价回收的准许收入，是指通过核定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向所有使用共用

网络的电力用户回收的准许收入，不包括以下项目：

１、通过其他独立或专门渠道向特定电力用户回收的收入，包括但不限于：电气化铁路供电配

套工程还贷电价加价收入、自备电厂备用容量费、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对应电网企业投资的

接网工程）、高可靠性供电收入、一省两贷或多贷农网还贷资金收入；

２、省内共用网络服务于跨省跨区电力交易取得的输电收入等；

３、特定项目或特殊情况的政府补贴收入，如国家对农村电网维护费免征的增值税及其附加

等；

４、已经在准许成本中扣除的项目；

５、其他应予扣除的项目。

第三章　输配电价的计算方法

第十二条　省级电网平均输配电价的计算公式为：

省级电网平均输配电价（含增值税）＝通过输配电价回收的准许收入（含增值税）÷省级电网

共用网络输配电量

其中，省级电网共用网络输配电量，参考历史电量增长情况以及有权限的省级政府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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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电力投资增长和电力供需情况预测的电量增长情况等因素核定。

第十三条　依据不同电压等级和用户的用电特性和成本结构，分别制定分电压等级、分用户

类别输配电价。

（一）电压等级分为５００千伏（７５０千伏）、２２０千伏（３３０千伏）、１１０千伏（６６千伏）、３５千伏、

１０千伏（２０千伏）和不满１千伏等６个电压等级。相邻电压等级用户数较少的，电压等级可适当

合并。

（二）用户类别分类，以现行销售电价分类为基础，原则上分为大工业用电、一般工商业及其

它用电、居民用电和农业用电类别。

第十四条　计算分电压等级输配电价，先将准许收入按资产价值、峰荷责任、输配电量、用电

户数等因素分配至各分电压等级，下一电压等级的准许总收入由本电压等级准许收入和上一电压

等级传导的准许收入构成。

各电压等级输配电价为该电压等级准许总收入除以本电压等级的输送电量。

第十五条　分用户类别输配电价，应以分电压等级输配电价为基础，综合考虑政策性交叉补

贴、用户负荷特性、与现行销售电价水平基本衔接等因素统筹核定。条件成熟的地区，可在不扩大

交叉补贴规模情况下，结合政策性交叉补贴的理顺，逐步调整到合理水平。

第十六条　现行目录销售电价中执行两部制电价的用户应当执行两部制输配电价，其他用户

可根据自身用电情况自主选择执行两部制输配电价或者单一电量制输配电价。有条件的地区，可

以探索结合负荷率等因素制定输配电价套餐，由电力用户选择执行。

第十七条　省级电网综合线损率参考监管周期初始年前三年实际综合线损率平均值核定。

实际运行中线损率超过核定值的风险由电网企业承担，实际运行中线损率低于核定值的收益由电

网企业和电力用户各分享５０％。

第十八条　结合电力体制改革进程，妥善处理政策性交叉补贴。输配电价改革初期，暂按居

民和农业用电量乘以其合理输配电价与实际输配电价之差计算居民、农业用电等享受的政策性交

叉补贴总额。具备条件的地区，可进一步测算更加准确合理的分电压等级、分用户类别政策性交

叉补贴。

第十九条　政策性交叉补贴由省级电网企业测算并申报，经省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审核后报

送国家发展改革委。

第四章　输配电价的调整机制

第二十条　监管周期内电网企业新增投资、电量变化较大的，应在监管周期内对各年准许收

入和输配电价进行平滑处理。情况特殊的，可在下一个监管周期平滑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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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建立定期校核机制。电网企业应定期向省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上报输配电投

资规划完成进度及情况。当电网企业实际投资额低于监管周期规划新增输配电固定资产投资额

时，对差额投资对应的准许收入的７０％予以扣减。当电网企业实际投资额超过监管周期规划新

增输配电固定资产投资额时，差额投资对应的准许收入不再上调。

第二十二条　监管周期内遇有国家重大政策调整、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不可抗力等因素造成

的成本重大变化，电网企业可以建议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对准许收入和输配电价作适当调整。

第二十三条　具备条件的地区，可建立考核电网企业供电可靠率、服务质量等的输配电价调

整机制。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可根据政府能源主管部门的考核结果，适当调整下一监管周期准许收

入；供电可靠率、服务质量等超过规定标准一定幅度的，可适当提高下一监管周期准许收入；达不

到规定标准的，应降低下一监管周期准许收入。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５年。

附件

电网企业固定资产分类定价折旧年限

序号 资产类别／名称 折旧年限

一、 输配电线路

１ ５００千伏（３３０千伏）及以上 ３０－３５

２ ２２０千伏 ２８－３２

３ １１０千伏（６６千伏） ２４－３０

４ ３５千伏 １８－２５

５ １０千伏及以下 １５－２２

二、 变电配电设备

１ １１０千伏以上 ２０－３０

２ １１０千伏及以下 １５－２２

三、 其他

１ 用电计量设备 ６－９

２ 通讯线路及设备 ６－９

３ 自动化设备及仪器仪表 ８

４ 检修维护设备 １０

５ 运输设备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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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生产管理用工器具 １０

７ 非生产用设备及器具 ２０

８ 房屋、建筑物 ３０

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调整光伏发电陆上风电标杆上网电价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２７２９号　　　　　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内蒙古电力公司：

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关于风电、光伏电价２０２０年实

现平价上网的目标要求，合理引导新能源投资，促进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依据

《可再生能源法》，决定调整新能源标杆上网电价政策。经研究，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降低光伏发电和陆上风电标杆上网电价

根据当前新能源产业技术进步和成本降低情况，降低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之后新建光伏发电和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之后新核准建设的陆上风电标杆上网电价，具体价格见附件１和附件２。２０１８年

前如果新建陆上风电项目工程造价发生重大变化，国家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上述标杆电价。之前

发布的上述年份新建陆上风电标杆上网电价政策不再执行。光伏发电、陆上风电上网电价在当地

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含脱硫、脱硝、除尘电价）以内的部分，由当地省级电网结算；高出部分通

过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予以补贴。

二、明确海上风电标杆上网电价

对非招标的海上风电项目，区分近海风电和潮间带风电两种类型确定上网电价。近海风电项

目标杆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８５元，潮间带风电项目标杆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７５元。海上风

电上网电价在当地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含脱硫、脱硝、除尘电价）以内的部分，由当地省级电

网结算；高出部分通过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予以补贴。

三、鼓励通过招标等市场化方式确定新能源电价

国家鼓励各地通过招标等市场竞争方式确定光伏发电、陆上风电、海上风电等新能源项目业

主和上网电价，但通过市场竞争方式形成的价格不得高于国家规定的同类资源区光伏发电、陆上

风电、海上风电标杆上网电价。实行招标等市场竞争方式确定的价格，在当地燃煤机组标杆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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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价（含脱硫、脱硝、除尘电价）以内的部分，由当地省级电网结算；高出部分由国家可再生能源发

展基金予以补贴。

四、其他有关要求

各新能源发电企业和电网企业必须真实、完整地记载和保存相关发电项目上网交易电量、价

格和补贴金额等资料，接受有关部门监督检查。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新能源上网电价执行

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补贴结算的监管，督促相关上网电价政策执行到位。

上述规定自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附件：１、全国光伏发电标杆上网电价表

　　 ２、全国陆上风力发电标杆上网电价表

附件１

全国光伏发电标杆上网电价表

单位：元／千瓦时（含税）

资源区
２０１７年新建光伏电站
标杆上网电价

各资源区所包括的地区

Ⅰ类资源区 ０．６５ 宁夏，青海海西，甘肃嘉峪关、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金昌，新疆哈密、塔
城、阿勒泰、克拉玛依，内蒙古除赤峰、通辽、兴安盟、呼伦贝尔以外地区

Ⅱ类资源区 ０．７５
北京，天津，黑龙江，吉林，辽宁，四川，云南，内蒙古赤峰、通辽、兴安盟、呼
伦贝尔，河北承德、张家口、唐山、秦皇岛，山西大同、朔州、忻州、阳泉，陕
西榆林、延安，青海、甘肃、新疆除Ⅰ类外其他地区

Ⅲ类资源区 ０．８５ 除Ⅰ类、Ⅱ类资源区以外的其他地区

　　注：１、西藏自治区光伏电站标杆电价为１．０５元／千瓦时。２、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以后纳入财政补贴年度规模管理
的光伏发电项目，执行２０１７年光伏发电标杆上网电价。３、２０１７年以前备案并纳入以前年份财政补贴规模管理的
光伏发电项目，但于２０１７年６月３０日以前仍未投运的，执行２０１７年标杆上网电价。４、今后，光伏发电标杆上网
电价暂定每年调整一次。

附件２

全国陆上风力发电标杆上网电价表
单位：元／千瓦时（含税）

资源区
２０１８年新建陆上风电
标杆上网电价

各资源区所包括的地区

Ⅰ类资源区 ０．４０ 内蒙古自治区除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以外其他地区；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

Ⅱ类资源区 ０．４５ 河北省张家口市、承德市；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
尔市；甘肃省嘉峪关市、酒泉市；云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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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类资源区 ０．４９

吉林省白城市、松原市；黑龙江省鸡西市、双鸭山市、七台河市、绥化市、伊
春市，大兴安岭地区；甘肃省除嘉峪关市、酒泉市以外其他地区；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除乌鲁木齐市、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以
外其他地区；宁夏回族自治区

Ⅳ类资源区 ０．５７ 除Ⅰ类、Ⅱ类、Ⅲ类资源区以外的其他地区

　　注：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以后核准并纳入财政补贴年度规模管理的陆上风电项目执行２０１８年的标杆上网电价。

２年核准期内未开工建设的项目不得执行该核准期对应的标杆电价。２０１８年以前核准并纳入以前年份财政补贴

规模管理的陆上风电项目但于２０１９年底前仍未开工建设的，执行２０１８年标杆上网电价。２０１８年以前核准但纳
入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之后财政补贴年度规模管理的陆上风电项目，执行２０１８年标杆上网电价。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运用价格手段

促进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２８０３号　　　　　二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

内蒙古电力公司，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国发〔２０１６〕６号）有关要

求，促进钢铁行业技术进步，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改善环境，决定运用价格手段促进钢铁行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过剩产能。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行更加严格的差别电价政策

（一）对列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２０１１年本）（修正）》钢铁行业限制类、淘汰类装置所属

企业生产用电继续执行差别电价，在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或市场交易电价基础上实行加价，其中：淘

汰类加价标准由每千瓦时０．３元提高至０．５元，限制类加价标准为每千瓦时０．１元。

（二）未按期完成化解过剩产能实施方案中化解任务的钢铁企业，其生产用电加价标准执行

淘汰类电价加价标准，即每千瓦时加价０．５元。

（三）各地可结合实际情况在上述规定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差别电价实施力度，提高加价标准。

（四）若今后国家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２０１１年本）（修正）》，差别电价执行范围随之

同步调整更新。

二、推行阶梯电价政策

（一）结合《粗钢生产主要工序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ＧＢ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３），对除执行差别电

价以外的钢铁企业（以下简称“其他类钢铁企业”）生产用电实行基于粗钢生产主要工序单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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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耗水平的阶梯电价政策。对钢铁企业生产用电按工序能耗分别设定三档电价，其中：第一档不

加价，第二档每千瓦时加价０．０５元，第三档每千瓦时加价０．１元（具体见附件）。

（二）各地可结合实际情况在上述规定基础上进一步加大阶梯电价实施力度，提高加价标准。

三、加强分工协作

（一）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严格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等规定，对省内上

一年度钢铁企业生产用电情况开展统计、核查，逐个甄别应执行差别电价政策和执行阶梯电价政

策的钢铁企业名单以及确定“其他类钢铁企业”的工序单位产品能耗，商省级节能主管部门同意

后，于每年７月１日前向社会公布，并函告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节能主管部门，同时将有关情况报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于每年６月１日前及时明确差别电

价、阶梯电价加价标准。

（二）省级电网企业根据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公布的执行差别电价政策和执行阶梯电

价政策的钢铁企业名单、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公布的加价标准，按照钢铁企业生产用电量（含市场化

交易电量）收取加价电费，并及时将收费情况报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价格

主管部门、国家能源局各派出监管机构备案。

四、严格管理和规范使用加价电费资金

因实施差别电价、阶梯电价政策而增加的加价电费，１０％留电网企业用于弥补执行差别电价、

阶梯电价增加的成本；９０％归地方政府使用，主要用于奖励钢铁行业先进企业、支持钢铁企业节能

技术改造、淘汰落后和转型升级。具体办法由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制定。

五、加强监督检查

（一）各地要严格执行国家电价政策，不得自行降低钢铁企业的用电价格。

（二）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将辖区内应执行差别电价政策和执行阶梯电价政策的钢

铁企业名单以及“其他类钢铁企业”的工序单位产品能耗在官方网站上向社会公布，并动态更新，

接受社会监督。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钢铁行业差别电价、阶梯电价政策落实

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电网企业及时足额上缴加价电费资金。

（三）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组织力量不定期对钢

铁企业执行差别电价、阶梯电价政策情况进行核查和抽查，必要时组织开展交叉检查。

本通知自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起执行。原对钢铁企业执行的惩罚性电价政策相应停止执行。

附件：钢铁企业用电阶梯电价加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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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钢铁企业用电阶梯电价加价标准

一、《粗钢生产主要工序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ＧＢ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３）实施之前（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

日之前）投产的钢铁企业，阶梯电价加价标准如下：

烧结工序
在电力折标准煤系数当量值条件下的工序能耗不超过５５ｋｇｃｅ／ｔ的，其用电不加价；工序
能耗＞５５ｋｇｃｅ／ｔ但≤６０ｋｇｃｅ／ｔ的，电价每千瓦时加价０．０５元；工序能耗 ＞６０ｋｇｃｅ／ｔ的，
电价每千瓦时加价０．１元

球团工序
在电力折标准煤系数当量值条件下的工序能耗不超过３６ｋｇｃｅ／ｔ的，其用电不加价；工序
能耗＞３６ｋｇｃｅ／ｔ但≤４０ｋｇｃｅ／ｔ的，电价每千瓦时加价０．０５元；工序能耗 ＞４０ｋｇｃｅ／ｔ的，
电价每千瓦时加价０．１元

高炉工序
在电力折标准煤系数当量值条件下的工序能耗不超过４３５ｋｇｃｅ／ｔ的，其用电不加价；工
序能耗＞４３５ｋｇｃｅ／ｔ但≤４５０ｋｇｃｅ／ｔ的，电价每千瓦时加价０．０５元；工序能耗＞４５０ｋｇｃｅ／ｔ
的，电价每千瓦时加价０．１元

转炉工序
在电力折标准煤系数当量值条件下的工序能耗不超过－１０ｋｇｃｅ／ｔ的，其用电不加价；工
序能耗 ＞－１０ｋｇｃｅ／ｔ但≤ －５ｋｇｃｅ／ｔ的，电价每千瓦时加价 ０．０５元；工序能耗 ＞－
５ｋｇｃｅ／ｔ的，电价每千瓦时加价０．１元

　　二、《粗钢生产主要工序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ＧＢ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３）实施之后（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

日之后）投产的钢铁企业，阶梯电价加价标准如下：

烧结工序
在电力折标准煤系数当量值条件下的工序能耗不超过５０ｋｇｃｅ／ｔ的，其用电不加价；工序
能耗＞５０ｋｇｃｅ／ｔ但≤５５ｋｇｃｅ／ｔ的，电价每千瓦时加价０．０５元；工序能耗 ＞５５ｋｇｃｅ／ｔ的，
电价每千瓦时加价０．１元

球团工序
在电力折标准煤系数当量值条件下的工序能耗不超过２４ｋｇｃｅ／ｔ的，其用电不加价；工序
能耗＞２４ｋｇｃｅ／ｔ但≤３６ｋｇｃｅ／ｔ的，电价每千瓦时加价０．０５元；工序能耗 ＞３６ｋｇｃｅ／ｔ的，
电价每千瓦时加价０．１元

高炉工序
在电力折标准煤系数当量值条件下的工序能耗不超过３７０ｋｇｃｅ／ｔ的，其用电不加价；工
序能耗＞３７０ｋｇｃｅ／ｔ但≤４３５ｋｇｃｅ／ｔ的，电价每千瓦时加价０．０５元；工序能耗＞４３５ｋｇｃｅ／ｔ
的，电价每千瓦时加价０．１元

转炉工序
在电力折标准煤系数当量值条件下的工序能耗不超过－２５ｋｇｃｅ／ｔ的，其用电不加价；工
序能耗＞－２５ｋｇｃｅ／ｔ但≤ －１０ｋｇｃｅ／ｔ的，电价每千瓦时加价 ０．０５元；工序能耗 ＞－
１０ｋｇｃｅ／ｔ的，电价每千瓦时加价０．１元

　　三、钢铁企业未按要求保留钢铁生产量原始记录及凭证、中控室原始生产数据信息的，执行最

高档电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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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卫生计生委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关于推进按病种收费工作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６８号　　　　　二一七年一月十日

各省（区、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卫生计生委（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

按照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部署和要求，２０１１年国家启动了按病种收费方式改革试点工

作，各地积极选择部分病种进行试点，取得初步成效，对规范诊疗行为和控制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

起到了积极作用。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开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实施

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５〕３３号）、《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５〕３８

号）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等四部门《关于印发推

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４３１号）有关精神，深入推进按病种收费改革

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逐步扩大按病种收费范围

各地要在前期改革试点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按病种收费的病种数量，重点在临床路径规范、治

疗效果明确的常见病和多发病领域开展按病种收费工作，鼓励将日间手术纳入按病种收费范围。

各地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都要选取一定数量的病种实施按病种收费，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

地区２０１７年底前实行按病种收费的病种不少于１００个。各地要抓紧制定推进按病种收费的实施

细则，于２０１７年６月底前向社会公布并组织实施。

二、合理确定具体病种和收费标准

结合各地前期试点和病种临床路径管理工作，按照诊断明确、技术成熟、并发症少、疗效确切

的原则，我们遴选了３２０个病种，供各地在推进按病种收费时使用（具体目录见附件）。相关病种

技术规范，将委托有关行业学会或协会，统一对外发布，作为各地推进按病种收费改革、制定收费

标准的参考。各地可在国家公布的３２０个病种范围内选择开展，也可根据当地实际自行确定具体

病种。

各地要按照“有激励、有约束”的原则制定病种收费标准，逐步建立收费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收费标准要以医疗服务合理成本为基础，体现医疗技术和医务人员劳务价值，参考既往实际发生

费用等进行测算。按病种收费标准原则上实行最高限价管理。按病种收费标准包含患者住院期

间所发生的诊断与治疗等全部费用，即从患者入院，按病种治疗管理流程接受规范化诊疗最终达

到疗效标准出院，整个过程中所发生的诊断、治疗、手术、麻醉、检查检验、护理以及床位、药品、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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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材料等各种费用。在病种费用外不得另行收费，不得将入院后的检查检验费用转为门诊收费。

三、扎实做好按病种收付费衔接

各地价格、卫生计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做好按病种收费和付费改革的

衔接，充分发挥按病种收付费的协同作用，形成政策合力，控制不合理费用增长，降低群众个人费

用负担。医保经办机构要结合本地实施按病种收费的病种，综合考虑医保基金承受能力和参保人

员负担水平等因素，通过与医疗机构进行谈判协商，合理确定相应病种的医保付费标准，并根据实

际情况及时调整。

四、认真落实各项改革政策

各地在改革中要加强组织领导，建立部门分工协作、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狠抓政策落实。各

地价格、卫生计生部门要制定出台考核医疗机构按病种收费工作的政策措施，强化激励约束，建立

奖惩机制，调动医疗机构按病种收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将按病种收费纳入公立医疗机构绩效

考核体系，建立按病种收费监督评价机制，确定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加强

对病种费用变化、服务效率、服务质量的评估和监督。医疗机构不得推诿重病患者，不得无故缩短

患者住院时间、分解患者住院次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计生部门要进一步改革医保支付方

式，强化基金预算管理，完善谈判协商机制，科学制定按病种付费标准。

医疗服务实行按病种收费是推进医疗服务定价机制改革、建立多种形式并存定价方式的重要

内容，是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减轻患者负担的重要手段。各地务必高度重视，在推进按病种

收费改革过程中，要强化新闻宣传，正确引导舆论，为推进按病种收费创造良好环境。改革中遇到

新情况和新问题，要及时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计生委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报告。

附件：３２０个病种目录

附件

３２０个病种目录

专业 序号 主要诊断 主要操作／治疗方式

神经
系统
疾病

１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２ 脑出血

３ 吉兰－巴雷综合征

４ 多发性硬化

５ 癫痫

６ 重症肌无力

７ 脑梗死

６１



神经
系统
疾病

８ 全面惊厥性癫痫持续状态（ＧＣＳＥ）

９ 肌萎缩侧索硬化（ＡＬＳ）

１０ 急性横贯性脊髓炎或可能急性
横贯性脊髓炎

１１ 视神经脊髓炎

１２ 亚急性脊髓联合变性

１３ 新型隐球菌脑膜炎

１４ 三叉神经痛显 微镜下三叉神经根血管减压术

１５ 慢性硬脑膜下血肿 慢性硬脑膜下血肿钻孔术

１６ 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 显微镜下寰枕畸形减压术

１７ 颅前窝底脑膜瘤 经鼻内镜前颅底肿瘤切除术

１８ 颅前窝底脑膜瘤 显微镜下大静脉矢状窦脑膜瘤切除血管窦旁重建术

１９ 颅后窝脑膜瘤 颅底肿物切除术

２０ 颅后窝脑膜瘤 显微镜下大静脉窦汇区脑膜瘤切除

内分泌、
营养及代谢
疾病

２１ １型糖尿病 血糖调整

２２ １型糖尿病 社区诊治管理

２３ ２型糖尿病 社区诊治管理

２４ 结节性甲状腺肿 甲状腺全切术

２５ 结节性甲状腺肿 甲状腺次全切除术

２６ 结节性甲状腺肿 甲状腺部分切除术

２７ 甲状腺癌 甲状腺癌根治术

２８ 甲状腺癌 甲状腺癌扩大根治术

２９ 甲状腺良性肿瘤 甲状腺部分切除术

３０ 甲状腺良性肿瘤 甲状腺次全切除术

３１ 甲状腺肿瘤 甲状腺腺瘤摘除术

眼和附
器疾病

３２ 巨细胞病毒视网膜炎

３３ 原发性急性闭角型青光眼 小梁切除术

３４ 老年性白内障 白内障超声乳化摘除术

３５ 老年性白内障 白内障超声乳化吸除＋人工晶状体植入术

３６ 老年性白内障 小瞳孔白内障超声乳化吸除＋人工晶状体植入术

３７ 上睑下垂 上睑提肌缩短上睑下垂矫正术

３８ 上睑下垂 额肌筋膜瓣悬吊上睑下垂矫正术

３９ 上睑下垂 颞筋膜悬吊上睑下垂矫正术

４０ 单纯性孔源性视网膜脱离 巩膜环扎术

４１ 单纯性孔源性视网膜脱离 巩膜外加压术

７１



眼和附
器疾病

４２ 翼状胬肉 翼状胬肉切除组织移植术

４３ 难治性青光眼 睫状体冷冻术

４４ 难治性青光眼 外路经巩膜激光睫状体光凝术

４５ 慢性泪囊炎 鼻内镜鼻腔泪囊吻合术

耳和乳
突疾病

４６ 分泌性中耳炎 鼓膜置管术

４７ 慢性化脓性中耳炎 Ｉ型鼓室成形术

４８ 慢性化脓性中耳炎 经耳内镜Ｉ型鼓室成形术

４９ 慢性化脓性中耳炎 Ⅱ型鼓室成形术

５０ 慢性化脓性中耳炎 Ⅲ型鼓室成形术

５１ 慢性化脓性中耳炎 Ⅳ型鼓室成形术

５２ 慢性化脓性中耳炎 Ⅴ型鼓室成形术

５３ 慢性化脓性中耳炎 外耳道鼓室成形术

鼻咽喉
疾病

５４ 慢性扁桃体炎 扁桃体切除术

５５ 鼻中隔偏曲 经鼻内镜鼻中隔偏曲矫正术

５６ 声带息肉 经支撑喉镜激光辅助声带肿物切除术

５７ 慢性鼻窦炎 经鼻内镜全组鼻窦开放术

５８ 喉癌 喉全切除术

５９ 喉癌 喉次全切除术

口腔、
颌面疾病

６０ 腮腺多形性腺瘤 腮腺浅叶肿物切除术

６１ 腮腺多形性腺瘤 腮腺部分切除术

６２ 唇裂 单侧唇皮下裂修复术

６３ 唇裂 唇正中裂修复术

６４ 腭裂 Ⅰ度腭裂修复术

６５ 腭裂 Ⅱ度腭裂修复术

６６ 乳牙中龋 牙体缺损充填术

６７ 舌癌 舌恶性肿物扩大切除术

６８ 下颌骨骨折 口内入路下颌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６９ 下颌前突畸形 下颌升支矢状劈开截骨术

７０ 甲状舌管囊肿 甲状舌管囊肿切除术

７１ 鳃源性囊肿 鳃裂囊肿切除术

呼吸系统
疾病

７２ 非小细胞肺癌 术后辅助化疗

７３ 原发性肺癌 术前新辅助治疗

７４ 原发性肺癌 术后辅助治疗

７５ 原发性肺癌 姑息治疗

８１



呼吸系统
疾病

７６ 肺血栓栓塞症

７７ 社区获得性肺炎

７８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

７９ 支气管哮喘发作

８０ 初治菌阳肺结核

８１ 原发性肺脓肿

８２ 结核性胸膜炎

８３ 支原体肺炎

８４ 支气管肺癌 全肺切除术

８５ 支气管肺癌 肺段切除术

８６ 支气管肺癌 经胸腔镜肺段切除术

８７ 支气管肺癌 肺叶切除术

８８ 支气管肺癌 经胸腔镜肺叶切除术

８９ 肋骨骨折合并血气胸 经肋间胸腔闭式引流术

９０ 肋骨骨折合并血气胸 经肋床胸腔闭式引流术

９１ 非侵袭性胸腺瘤 胸腺切除术

９２ 非侵袭性胸腺瘤 经胸腔镜胸腺切除术

９３ 肺良性肿瘤 肺楔形切除术

９４ 肺良性肿瘤 经胸腔镜肺楔形切除术

９５ 肺良性肿瘤 肺叶切除术

９６ 肺良性肿瘤 经胸腔镜肺叶切除术

９７ 肺良性肿瘤 肺段切除术

９８ 肺良性肿瘤 经胸腔镜肺段切除术

９９ 支气管扩张 肺叶切除术

１００ 支气管扩张 右侧双肺叶切除术

１０１ 支气管扩张 胸膜肺叶切除术

１０２ 支气管扩张 经胸腔镜肺叶切除术

１０３ 支气管扩张 肺段切除术

１０４ 支气管扩张 经胸腔镜肺段切除术

１０５ 支气管扩张 全肺切除术

１０６ 自发性气胸 肺大泡切除修补术

１０７ 自发性气胸 经胸腔镜肺大泡切除胸膜固定术

１０８ 自发性气胸 胸膜固定术

１０９ 自发性气胸 经胸腔镜胸膜固定术

９１



呼吸系统
疾病

１１０ 纵隔恶性肿瘤 前纵隔肿物切除术

１１１ 纵隔恶性肿瘤 后纵隔肿物切除术

１１２ 纵膈良性肿瘤（包括纵膈囊肿） 前纵隔肿物切除术

１１３ 纵膈良性肿瘤（包括纵膈囊肿） 后纵隔肿物切除术

１１４ 原发性支气管肺癌 肺叶切除术

１１５ 原发性支气管肺癌 全肺切除术

１１６ 原发性支气管肺癌 袖状肺叶切除术

１１７ 原发性支气管肺癌 肺楔形切除术

１１８ 漏斗胸 经胸腔镜小儿漏斗胸胸骨抬举内固定术（ＮＵＳＳ手术）

循环系统
疾病

１１９ 急性左心功能衰竭

１２０ 原发性高血压（低、中危） 社区诊治管理

１２１ 原发性高血压（高危） 社区诊治管理

１２２ 高血压＋２型糖尿病 社区诊治管理

１２３ 动脉导管未闭 经皮穿刺动脉导管未闭封堵术

１２４ 房间隔缺损 房间隔缺损缝合术

１２５ 房间隔缺损 房间隔缺损补片修补术

１２６ 室间隔缺损 室间隔缺损缝合术

１２７ 室间隔缺损 室间隔缺损补片修补术

１２８ 风湿性心脏病 二尖瓣病变二尖瓣置换术

１２９ 法洛四联症 法洛氏四联症根治术－不切右室

１３０ 法洛四联症 法洛氏四联症非跨环补片根治术－切右室

１３１ 法洛四联症 法洛氏四联症跨环补片根治术－切右室

１３２ 升主动脉瘤 升主动脉瘤切除升主动脉替换术

１３３ 主动脉瓣病变 主动脉瓣置换术

１３４ 不稳定性心绞痛 经皮冠状动脉支架置入术

１３５ 慢性稳定性心绞痛 经皮冠状动脉支架置入术

１３６ 急性非ＳＴ段抬高性心肌梗死 经皮冠状动脉支架置入术

１３７ 急性ＳＴ段抬高心肌梗死 经皮冠状动脉支架置入术

１３８ 病态窦房结综合征 单腔永久起搏器安置术

１３９ 病态窦房结综合征 双腔永久起搏器安置术

１４０ 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 普通室上性心动过速射频消融术

１４１ 非阵发性室性心动过速 室速射频消融术

１４２ 非阵发性室性心动过速 埋藏式单腔心脏复律除颤器安置术

１４３ 非阵发性室性心动过速 埋藏式双腔心脏复律除颤器安置术

０２



血液、
造血器官、
免疫系统
疾病

１４４ 儿童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ＡＰＬ）－初治患者

１４５
儿童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ＡＰＬ）－诱导达完全缓解（ＣＲ）
的患者

１４６ 儿童 急 性 淋 巴 细 胞 白 血 病
（ＡＬＬ）－初治患者

１４７
儿童 急 性 淋 巴 细 胞 白 血 病
（ＡＬＬ）－诱导达完全缓解（ＣＲ）
的患者

１４８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初治
ＣＬＬ成人患者

１４９ 慢性髓细胞白血病（ＣＭＬ）—初
治ＣＭＬ成人患者

１５０ 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初治
ＡＩＨＡ成人患者

１５１ 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初
治ＩＴＰ成人患者

１５２ 成人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
初治（ＡＰＬ）患者

１５３
成人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ＡＰＬ）－诱导达完全缓解（ＣＲ）
的患者

消化系统
疾病

１５４ 结肠癌 术后辅助治疗

１５５ 结肠癌 姑息治疗

１５６ 直肠癌 术前新辅助治疗

１５７ 直肠癌 术后辅助治疗

１５８ 直肠癌 姑息治疗

１５９ 食管鳞癌 术前新辅助治疗

１６０ 食管鳞癌 术后辅助治疗

１６１ 食管鳞癌 姑息治疗

１６２ 轻症急性胰腺炎

１６３ 胃十二指肠溃疡

１６４ 反流食管炎

１６５ 轮状病毒肠炎

１６６ 胃癌 术前新辅助治疗

１６７ 胃癌 术后辅助治疗

１６８ 胃癌 姑息治疗

１６９ 胃癌 胃部分切除术

１７０ 胃癌 根治性近端胃大部切除术

１７１ 胃癌 根治性远端胃大部切除术

１２



消化系统
疾病

１７２ 胃癌 扩大根治性近端胃大部切除术

１７３ 胃癌 扩大根治性远端胃大部切除术

１７４ 胃癌 根治性全胃切除术

１７５ 胃十二指肠溃疡 远端胃大部切除术

１７６ 胃十二指肠溃疡 经腹腔镜远端胃大部切除术

１７７ 胃十二指肠溃疡 胃迷走神经干切断术

１７８ 胃十二指肠溃疡 经腹腔镜胃迷走神经干切断术

１７９ 急性单纯性阑尾炎 阑尾切除术

１８０ 急性单纯性阑尾炎 经腹腔镜阑尾切除术

１８１ 直肠息肉 经内镜直肠良性肿物切除术

１８２ 腹股沟疝 腹股沟疝修补术

１８３ 下肢静脉曲张 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剥脱术

１８４ 下肢静脉曲张 大隐静脉腔内激光闭合术

１８５ 原发性甲状腺功能亢进 甲状腺次全切除术

１８６ 胆管结石（无胆管炎或胆囊炎） 胆总管探查Ｔ管引流术

１８７ 胆管结石（无胆管炎或胆囊炎） 胆总管切开取石＋空肠Ｒｏｕｘ－ｙ吻合术

１８８ 胆管结石（无胆管炎或胆囊炎） 经腹腔镜胆管异物取出术

１８９ 先天性胆管扩张症（胆总管囊
肿）

先天性胆总管囊肿切除肝门空肠Ｒｏｕｘ－ｙ成形术

１９０ 腹股沟疝 无张力腹股沟疝修补术

１９１ 血栓性外痔 血栓性外痔切除术

１９２ 小肠间质瘤 肠切除肠吻合术

１９３ 慢性胆囊炎或合并胆囊结石 经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１９４ 肛裂 肛裂切除术

１９５ 食管癌 食管癌切除胃代食管胸内吻合术

１９６ 食管癌 经胸腔镜食管癌切除术

１９７ 贲门失弛缓症 经胸腔镜食管下段贲门肌层切开术

１９８ 胃食管反流病 胃底折叠术

１９９ 结肠癌 根治性结肠癌切除术

２００ 结肠癌 扩大根治性结肠癌切除术

２０１ 结肠癌 经腹腔镜结肠癌根治术

２０２ 食管平滑肌瘤 食管良性肿物切除术

２０３ 胰腺癌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Ｗｈｉｐｐｌｅ手术）

２０４ 胰腺癌 胰体尾切除术

２０５ 直肠癌 超低位直肠癌根治术

２２



消化系统
疾病

２０６ 直肠癌 经腹腔镜超低位直肠癌根治术

２０７ 直肠癌 经腹会阴直肠癌根治术（Ｍｉｌｅｓ手术）

２０８ 直肠癌 经腹腔镜会阴直肠癌根治术（Ｍｉｌｅｓ手术）

２０９ 先天性巨结肠 经腹先天性巨结肠根治术

２１０ 先天性巨结肠 经腹腔镜先天性巨结肠切除术

２１１ 先天性幽门肥厚性狭窄 幽门环肌切开术

２１２ 先天性幽门肥厚性狭窄 经腹腔镜幽门环肌切开术

２１３ 急性肠套叠 肠扭转肠套叠复位术

２１４ 急性化脓性阑尾炎 阑尾切除术

２１５ 胆总管结石 经电子内镜胆管机械碎石取石术

２１６ 胆总管结石 经电子内镜胆管结石激光碎石取石术

２１７ 肝硬化腹水 经腹盆腹腔液性包块穿刺引流术

２１８ 大肠息肉 经电子内镜结肠息肉激光切除术

２１９ 大肠息肉 经电子内镜结肠息肉微波切除术

肾脏和
泌尿道
疾病

２２０ 肾癌 根治性肾切除术

２２１ 肾癌 经腹腔镜根治性肾切除术

２２２ 膀胱肿瘤 膀胱部分切除术

２２３ 膀胱肿瘤 经腹腔镜膀胱部分切除术

２２４ 膀胱肿瘤 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治疗

２２５ 输尿管结石 经尿道输尿管镜超声碎石取石术

２２６ 输尿管结石 经尿道输尿管镜激光碎石取石术

２２７ 输尿管结石 经尿道输尿管镜气压弹道碎石取石术

２２８ 输尿管癌 经腹腔镜肾部分切除术

２２９ 尿道下裂 尿道下裂阴茎下弯矫治术

２３０ 尿道下裂 尿道下裂Ⅰ期成形术

２３１ 尿道下裂 尿道下裂Ⅱ期成形术

２３２ 终末期肾脏病 自体动静脉内瘘成形术

２３３ 终末期肾脏病 血液透析

男性生殖
系统疾病

２３４ 良性前列腺增生 经尿道膀胱镜前列腺电切术

２３５ 良性前列腺增生 经尿道前列腺激光气化切除术

２３６ 肾结石 经皮肾镜超声碎石取石术

２３７ 精索静脉曲张 精索静脉曲张高位结扎术

２３８ 精索静脉曲张 经腹腔镜精索静脉曲张高位结扎术

２３９ 睾丸鞘膜积液 睾丸鞘膜翻转术

３２



男性生殖
系统疾病

２４０ 隐睾（睾丸可触及） 隐睾下降固定术

２４１ 隐睾（睾丸可触及） 经腹腔镜隐睾下降固定术

２４２ 前列腺癌 保留神经前列腺癌根治术

女性生殖
系统疾病

２４３ 子宫腺肌病 经腹子宫腺肌病灶切除术

２４４ 子宫腺肌病 经腹腔镜子宫腺肌病灶切除术

２４５ 卵巢良性肿瘤 经腹单侧卵巢囊肿剥除术

２４６ 卵巢良性肿瘤 经腹腔镜单侧卵巢囊肿剥除术

２４７ 卵巢良性肿瘤 经腹单侧卵巢切除术

２４８ 卵巢良性肿瘤 经腹腔镜单侧卵巢切除术

２４９ 输卵管妊娠 经腹单侧输卵管切除术

２５０ 输卵管妊娠 经腹腔镜单侧输卵管切除术

２５１ 输卵管妊娠 经腹单侧输卵管开窗术

２５２ 输卵管妊娠 经腹腔镜单侧输卵管开窗术

２５３ 子宫平滑肌瘤 经腹全子宫切除术

２５４ 子宫平滑肌瘤 经腹腔镜全子宫切除术

２５５ 子宫平滑肌瘤 经阴道全子宫切除术

２５６ 子宫平滑肌瘤 经腹子宫次全切除术

２５７ 子宫平滑肌瘤 腹腔镜联合阴式全子宫切除术

２５８ 子宫平滑肌瘤 经宫腔镜黏膜下肌瘤切除术

２５９ 宫颈癌 经腹腔镜全子宫切除术

２６０ 宫颈癌 腹腔镜联合阴式全子宫切除术

２６１ 宫颈癌 经腹膜外盆腔淋巴结切除术

２６２ 宫颈癌 经腹全子宫切除术

２６３ 宫颈癌 经腹广泛性子宫切除术

２６４ 宫颈癌 经腹腔镜广泛子宫切除术

妊娠、
分娩和
产褥期
疾病

２６５ 自然临产阴道分娩 单胎顺产接生

２６６ 计划性剖宫产 子宫下段剖宫产术

２６７ 产钳助产分娩 产钳助产术

２６８ 胎膜早破（足月）行阴道分娩 单胎顺产接生

新生儿、
孕期导致的
婴儿疾病

２６９ 母婴ＡＢＯ血型不合溶血病

肌肉骨骼
系统和结缔
组织疾病

２７０ 腰椎间盘突出症 腰椎间盘摘除术

２７１ 腰椎间盘突出症 经椎间盘镜髓核摘除术（ＭＥＤ）

２７２ 腰椎间盘突出症 前路腰椎间盘切除人工椎间盘置换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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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骨骼
系统和结缔
组织疾病

２７３ 股骨颈骨折 全髋人工关节置换术

２７４ 股骨颈骨折 人工股骨头置换术

２７５ 胫骨平台骨折 胫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２７６ 踝关节骨折 踝关节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２７７ 股骨干骨折 股骨干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２７８ 股骨干骨折 股骨干骨折闭合复位髓内针内固定术

２７９ 闭合性髌骨骨折 髌骨骨折闭合复位内固定术

２８０ 闭合性髌骨骨折 髌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２８１ 闭合性尺骨鹰嘴骨折 尺骨鹰嘴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２８２ 闭合性尺骨鹰嘴骨折 尺骨鹰嘴骨折闭合复位内固定术

２８３ 闭合性尺桡骨干骨折 尺骨干骨折闭合复位钢板螺丝钉内固定术

２８４ 闭合性尺桡骨干骨折 桡骨干骨折切开复位钢板螺丝钉内固定术

２８５ 闭合性尺桡骨干骨折 尺骨干骨折切开复位髓内针内固定术

２８６ 闭合性尺桡骨干骨折 桡骨干骨折切开复位髓内针内固定术

２８７ 闭合性肱骨干骨折 肱骨干骨折切开复位钢板螺丝钉内固定术

２８８ 胫腓骨干骨折 胫骨骨折闭合复位钢板螺丝钉内固定术

２８９ 胫腓骨干骨折 胫骨骨折闭合复位髓内针内固定术

２９０ 胫腓骨干骨折 胫骨骨折切开复位髓内针内固定术

２９１ 胫腓骨干骨折 胫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２９２ 胫腓骨干骨折 腓骨骨折闭合复位钢板螺丝钉内固定术

２９３ 胫腓骨干骨折 腓骨骨折切开复位髓内针内固定术

２９４ 闭合性胫骨平台骨折 胫骨平台骨折切开复位钢板螺丝钉内固定术

２９５ 闭合性胫骨平台骨折 胫骨平台骨折闭合复位内固定术

２９６ 发育性髋脱位 先天性髋关节脱位切开复位骨盆股骨截骨内固定术

２９７ 股骨干骨折 股骨干骨折闭合复位外固定架固定术

２９８ 股骨干骨折 股骨干骨折切开复位外固定架固定术

２９９ 股骨干骨折 股骨干骨折闭合复位钢板螺丝钉内固定术

３００ 髋关节骨关节炎 全髋人工关节置换术

３０１ 膝关节骨关节炎 关节镜下膝关节清理术

３０２ 膝内翻畸形 胫骨高位外侧截骨术

３０３ 膝内翻畸形 胫骨高位内侧截骨术

３０４ 先天性肌性斜颈 肌肉松解术

３０５ 重度膝关节骨关节炎 全膝人工关节置换术

３０６ 颈椎病 前路颈椎间盘切除椎间植骨融合内固定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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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骨骼
系统和结缔
组织疾病

３０７ 股骨头坏死（ＦｉｃａｔＩＩＩ－ＩＶ期，严
重疼痛伴功能障碍）

全髋人工关节置换术

皮肤、
皮下组织、
乳腺疾病
和烧伤

３０８ 乳腺癌 术前新辅助治疗

３０９ 乳腺癌 术后辅助治疗

３１０ 乳腺癌 姑息治疗

３１１ 带状疱疹（不伴有并发症）

３１２ 皮肌炎／多发性肌炎

３１３ 寻常型天疱疮

３１４ 重症多形红斑／中毒性表皮坏死
松解型药疹

３１５ 急性乳腺炎 乳房浅表脓肿切开引流术

３１６ 急性乳腺炎 乳房深部脓肿切开引流术

３１７ 乳腺良性肿瘤 乳腺肿物切除术

３１８ 乳腺癌 乳腺肿物切除术

３１９ 乳腺癌 乳腺癌根治术（Ｈａｌｓｔｅｄ）

３２０ 乳腺癌 乳腺癌改良根治术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发国家知识产权局

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２７０号　　　　　二一七年二月九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

为进一步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管理，提高政策透明度，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

有关要求，现将重新审核后的国家知识产权局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专利收费标准

（一）专利收费标准（国内部分）

国家知识产权局收取的专利收费标准（国内部分）按《专利收费标准国内部分》（附件１）规定

执行。

对经济困难的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的专利收费减缴按照《专利收费减缴办法》有关规定执

行。

（二）ＰＣＴ专利申请收费标准

国家知识产权局收取的ＰＣＴ专利申请收费标准按《ＰＣＴ专利申请收费标准》（附件２）有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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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执行。

（三）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专利申请提供检索和审查服务时，收取的专利

收费标准按双方约定执行。

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费标准

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受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和办理其他手续时，按下列标准收取集成电路

布图设计保护费。

（一）在受理布图设计登记业务时，向申请人收取布图设计登记费每件２０００元。

（二）在受理布图设计登记复审请求时，向申请人收取布图设计登记复审请求费每件２０００元。

（三）在受理布图设计登记申请表著录事项变更业务时，向申请人收取著录事项变更手续费

每件每次１００元。

（四）在受理延长布图设计登记申请文件补正期限申请时，向申请人收取延长期限请求费每

件每次３００元。

（五）在受理恢复布图设计登记权利申请时，向申请人收取恢复布图设计登记权利请求费每

件１０００元。

（六）在受理非自愿许可使用布图设计申请时，向申请人收取非自愿许可使用布图设计请求

费每件３００元。

（七）在受理非自愿许可使用布图设计支付报酬裁决申请时，向申请人收取非自愿许可使用

布图设计支付报酬裁决费每件３００元。

三、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考务费标准

国家知识产权局在组织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时，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收

取的考务费标准，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

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２１７号）有关规定执行，在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上限范围内按成本补偿

原则自行确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向报名参加考试的人员收取的考试费标准，由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财政部门按照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２１７号文件有关规定及组织报名考试

的成本从严核定。

收费单位应严格执行上述规定收费，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或

加收其他任何费用，并按规定实行收费公示，自觉接受价格、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同时，按照《国

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取消收费许可证制度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６

号）要求，严格执行收费单位情况和收支状况报告制度。

本通知自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起执行。《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调整专利收费标准的通知》（计价

格［２０００］２４４１号）、《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同意调整部分专利收费项目和标准的通知》（计价格

［２００２］１８５号）、《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费等收费标准及有关事项

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３］８５号）、《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重新调整 ＰＣＴ专利申请收费标

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９］３６４号）、《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调整全国专利代

７２



理人资格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０］１２５８号）同时废止。

附件：１．专利收费标准国内部分

　　 ２．ＰＣＴ专利申请收费标准

附件１

专利收费标准国内部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一、申请费

　（一）发明专利 ９００

　（二）实用新型专利 ５００

　（三）外观设计专利 ５００

二、申请附加费

　（一）权利要求附加费从第１１项起每项加收 １５０

　（二）说明书附加费从第３１页起每页加收 ５０

　　从第３０１页起每页加收 １００

三、公告、公布印刷费 ５０

四、优先权要求费（每项） ８０

五、发明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费 ２５００

六、复审费

　（一）发明专利 １０００

　（二）实用新型专利 ３００

　（三）外观设计专利 ３００

七、专利登记费

　（一）发明专利 ２００

　（二）实用新型专利 １５０

　（三）外观设计专利 １５０

八、年费

　（一）发明专利

　　１—３年（每年） ９００

　　４—６年（每年） １２００

　　７—９年（每年） ２０００

　　１０—１２年（每年） ４０００

　　１３—１５年（每年） ６０００

　　１６—２０年（每年） ８０００

　（二）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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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年（每年） ６００

　　４—５年（每年） ９００

　　６—８年（每年） １２００

　　９—１０年（每年） ２０００

九、年费滞纳金

　　每超过规定的缴费时间１个月，加收当年全额年费的５％

十、恢复权利请求费 １０００

十一、延长期限请求费

　（一）第一次延长期限请求费（每月） ３００

　（二）再次延长期限请求费（每月） ２０００

十二、著录事项变更费

　（一）发明人、申请人、专利权人的变更 ２００

　（二）专利代理机构、代理人委托关系的变更 ５０

十三、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费

　（一）实用新型专利 ２４００

　（二）外观设计专利 ２４００

十四、无效宣告请求费

　（一）发明专利权 ３０００

　（二）实用新型专利权 １５００

　（三）外观设计专利权 １５００

十五、专利文件副本证明费（每份） ３０

附件２

ＰＣＴ专利申请收费标准

一、ＰＣＴ申请国际阶段部分

（一）国家知识产权局代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收取的费用

国家知识产权局代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收取的费用（国际申请费、手续费），其收费标准

和减缴规定参照《专利合作条约实施细则》执行，实际收费以国家知识产权局确定的国际申请日

所在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汇率计算。

（二）国家知识产权局收取的费用（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１．传送费　　　　　　　　　　　　　　　　　　５００

２．检索费 ２１００

　附加检索费 ２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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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优先权文件费 １５０

４．初步审查费 １５００

　初步审查附加费 １５００

５．单一性异议费 ２００

６．副本复制费（每页） ２

７．后提交费 ２００

８．恢复权利请求费 １０００

９．滞纳金　按应交费用的５０％计收，最低不少于传送费，最高不超过《专利合作条约实施细

则》中国际申请费的５０％。

二、ＰＣＴ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部分（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一）宽限费　　　　　　　　　　　　　　　　　　　　１０００

（二）译文改正费

初审阶段 ３００

实审阶段 １２００

（三）单一性恢复费 ９００

（四）优先权恢复费 １０００

注：由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作为受理局受理的 ＰＣＴ申请在进入国家阶段时免缴申请费及申

请附加费；提出实质审查请求时，减缴５０％的实质审查费。

由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国际检索报告或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的 ＰＣＴ申请，在进入国家

阶段并提出实质审查请求时，免缴实质审查费。

由欧洲专利局、日本特许厅、瑞典专利局三个国际检索单位作出国际检索报告的 ＰＣＴ申请，

在进入国家阶段并提出实质审查请求时，减缴２０％的实质审查费。

ＰＣＴ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其他收费标准依照国内部分执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农业部　国家粮食局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关于公布２０１７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０７号　　　　　二一七年二月十七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农业厅（局、委、办）、粮食局、农业发展银

行分行：

为保护农民利益，防止“谷贱伤农”，２０１７年国家继续在稻谷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综

合考虑粮食生产成本、市场供求、国内外市场价格和产业发展等各方面因素，经国务院批准，２０１７

年生产的早籼稻（三等，下同）、中晚籼稻和粳稻最低收购价格分别为每５０公斤１３０元、１３６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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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元，比２０１６年分别下调３元、２元、５元。

当前正值春耕备耕期，各地要认真做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宣传工作，引导农民合理种植，促

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铁路普通旅客列车运输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的通知

发改价格规〔２０１７〕３７１号　　　　　二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铁路总公司，各国铁控股合资铁路公司：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２８号）精神，

加强铁路普通旅客列车运输定价成本监审，提高政府价格监管的科学性、规范性和透明度，我们制

定了《铁路普通旅客列车运输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附件：铁路普通旅客列车运输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

附件

铁路普通旅客列车运输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铁路普通旅客列车运输定价成本监审行为，提高政府制定价格的科学性、合

理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

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２８号）以及《中央定价目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２９号）、

《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４２号）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对中央管理企业全资及控股铁路上开行的铁路

普通旅客列车运输实施定价成本监审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铁路普通旅客列车，指使用铁路机车牵引、运用动车组以外其他车型运送旅客的

列车。

第三条　铁路普通旅客列车运输定价成本监审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计入定价成本的费用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财务会计制度规定。

（二）相关性原则。计入定价成本的费用应当与普通旅客列车运输生产经营活动相关。

（三）合理性原则。计入定价成本的费用应当反映普通旅客列车运输生产经营活动正常需

要，影响定价成本水平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应当符合行业标准或者社会公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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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铁路普通旅客列车运输定价成本监审，应当以监审时前三年经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审

计部门审计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会计凭证、账簿以及铁路运输企业合法、真实、完整的其他财务

会计、统计等相关资料为基础。

第五条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要求，提供财务会计、统计等定价成本监

审相关资料和报表，并对所提供资料和报表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按照铁路普通旅客列车运输票价监管需要完善运输成本核算制度，逐步实

现按照列车速度等级完整准确记录和合理归集普通旅客列车运输成本。

第二章　定价成本构成

第六条　铁路普通旅客列车运输定价成本项目包括主营业务成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和销

售费用等。

第七条　主营业务成本，指铁路运输企业在铁路普通旅客列车运输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

用，包括职工薪酬、固定资产折旧费、固定资产修理费、燃料动力费、运行作业费以及其他生产费。

（一）职工薪酬，指铁路运输企业为普通旅客列车运输生产人员以及运输生产单位管理、服务

人员提供的各种形式的报酬，包括职工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职工福利费，医疗保险费、养老保

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等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等。

（二）固定资产折旧费，指对与普通旅客列车运输生产相关的线路、房屋建筑物、机车车辆、信

号设备、通信设备、供水供电设备等固定资产，按照其原值和规定折旧办法计提的费用。

（三）固定资产修理费，指为恢复和改进与普通旅客列车运输生产相关的固定资产性能进行

各种检修、临修、小修、中修、大修等修理的费用。

（四）燃料动力费，指铁路运输企业在普通旅客列车运输生产过程中耗用成品油、天然气、电

力、煤炭、水的费用。

（五）运行作业费，指铁路运输企业在普通旅客列车运输生产过程中为旅客提供车站和列车

清洁、供暖、供水、备品清洗等服务的费用以及机车整备运行、救援列车运用养护等费用。

（六）其他生产费，指除以上成本因素外，与普通旅客列车运输生产相关的调度所费用、行车

公寓费用、运输生产人员劳动保护费和制服补贴、标准计量费、化验检验费、通信费、安全生产费以

及跨线运输时接受其他铁路企业服务的付费支出等费用。

第八条　管理费用，指铁路运输企业为组织和管理铁路普通旅客列车运输生产发生的各项费

用，包括铁路运输企业管理部门人员职工薪酬、劳动保护费，办公房屋和设施设备折旧费、修理费，

无形资产摊销费，按规定缴纳的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等税金，企业管理部门办公费、差

旅费、业务招待费、防疫经费、环境监测费、研究与开发费、咨询费、审计费、绿化费等。

第九条　财务费用，指铁路运输企业为筹集铁路普通旅客列车运输生产所需资金发生的各项

费用，包括利息净支出、支付相关金融机构手续费等。

第十条　销售费用，指铁路运输企业在铁路普通旅客列车运输市场营销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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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包括铁路运输企业营销机构职工薪酬、办公费、差旅费等。

第十一条　下列费用项目不得计入铁路普通旅客列车运输定价成本：

（一）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财务会计制度规

定的费用；

（二）营业外支出、资产减值损失等与普通旅客列车运输无关的费用（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与普通旅客列车运输相关，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政府补助、政策优惠、社会无偿捐赠

等冲减的费用；

（四）滞纳金、违约金、罚款；

（五）捐赠、公益广告、公益宣传费用、管理部门人员制服补贴费用；

（六）特许经营权费用；

（七）同一铁路运输企业内部单位相互提供服务、资金往来等发生的付费支出；

（八）中央管理企业对其全资及控股铁路运输企业的补助支出；

（九）其他不应计入定价成本的支出。

第三章　定价成本核定

第十二条　计入铁路普通旅客列车运输定价成本的职工工资总额，应当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制定的铁路运输企业工资管理政策核定。

职工医疗保险费、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等分别依据计入定价成

本的职工工资总额和国家有关规定核定。

职工福利费、住房公积金、职工教育经费、工会经费原则上据实核定，但最高分别不得超过计

入定价成本的职工工资总额的１４％、１２％、２．５％和２％。国家另有规定的，按照其规定核定。

第十三条　计入定价成本的固定资产折旧费，按照可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原值、定价折旧率

分类核定。

（一）可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指经履行规定审批、决策手续建设购置的铁路线路、房屋建筑

物、机车车辆、信号设备、通信设备、供水供电设备等与铁路普通旅客列车运输生产相关的固定资

产。

以下固定资产不得列入可计提折旧的普通旅客列车运输生产相关固定资产范围：未投入实际

使用的固定资产；已计提完折旧仍在使用的固定资产；政府、社会无偿投入形成的固定资产；未履

行规定审批、决策手续建设购置的固定资产。

（二）可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原值原则上按照建设购置固定资产的实际成本核定。进行清产

核资过程中盘盈固定资产原值按照经财政部门或者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认定的价值确定。

以下情形不得计入可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原值：进行过清产核资但未经财政部门或者国有资

产管理部门认定的盘盈固定资产价值；不能提供有效证明的固定资产价值；固定资产的评估增值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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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价折旧率原则上根据可计提折旧固定资产定价折旧年限和残值率，采取年限平均法

确定。定价折旧年限参照经财政部批准的年限确定，固定资产残值率一般按３％—５％确定。各

类固定资产定价折旧年限具体见附表。

第十四条　固定资产修理费、燃料动力费、运行作业费、其他生产费以及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销售费用原则上据实核定。其中，会议费、差旅费、办公费、广告宣传费、业务招待费、物业管理费

等非生产性质的费用，按照剔除不合理因素后的监审时前三年最低年份水平确定。

第十五条　无形资产摊销费原则上按照经审查批准或者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中确定的无形

资产原值、规定的摊销年限，采用直线摊销法核定。评估增值部分不计入无形资产原值。摊销年

限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从其规定或者约定；没有规定或者约定的，计算机软件

按五年摊销，其他按十年摊销。

第十六条　利息支出原则上根据实际贷款总额和贷款利率据实核定。

贷款利率最高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浮动上限。

第十七条　除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非生产性质费用以外，计入定价成本的其他各项费用支

出以及相关运营数据，按照监审时前三年平均值核定。

对由于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费用增长幅度高于历史平均增长幅度的，应当参照历史

变动趋势合理调减。

第四章　定价成本归集和分摊

第十八条　铁路普通旅客列车运输定价成本按照专项成本和分摊的共用成本分别归集。

专项成本指专项归属于普通旅客列车运输生产的费用支出。

分摊的共用成本指普通旅客列车运输与动车组列车运输、货物运输、行包运输共用线路、设备

设施、运行作业等，经合理分摊归属于普通旅客列车运输的费用支出。

第十九条　共用成本按照以下方法分摊计入铁路普通旅客列车运输定价成本：

（一）线路运行相关费用按照普通旅客列车、动车组列车、货物列车、行包专列走行公里进行

分摊。

（二）旅客运输与货物运输、行包运输共用车站作业以及站内运行相关费用，按照车站从事旅

客、货物、行包运输的含劳务派遣用工在内的直接生产人员比例进行分摊；普通旅客列车运输与动

车组列车运输共用车站作业以及站内运行相关费用按照列车发到旅客人数比例进行分摊。

（三）信号设备、通信设备、供水供电设备相关费用按照普通旅客列车、动车组列车、货物列

车、行包专列走行公里比例进行分摊。

（四）机车整备及运行相关费用按照普通旅客列车、货物列车、行包专列牵引机车走行公里比

例进行分摊。

（五）管理费用、销售费用按照普通旅客列车运输、动车组列车运输、货物运输、行包运输周转

量比例进行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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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财务费用中的交付使用资产贷款利息、其他长期借款利息、铁路债券利息按照所涉及资

产的原值比例分摊到线路、车站、信号设备、通信设备、供水供电设备、机车等资产；普通旅客列车

运输与货物运输、行包运输共用资产的交付使用资产贷款利息、其他长期借款利息、铁路债券利

息，按照本条第（一）至（五）项对相关资产运行费用的规定进行分摊。其他财务费用按照普通旅

客列车运输、动车组列车运输、货物运输、行包运输周转量比例进行分摊。

（七）其他共用成本按照相关运输周转量比例等指标进行分摊。

（八）普通旅客列车加挂行李车、邮政车的，相关费用按照客车、行李车、邮政车编组比例进行

分摊。

第二十条　铁路普通旅客列车运输定价总成本按照依上述规定核定的专项成本和经分摊的

共用成本之和确定。

其他业务与普通旅客列车运输共用资产、人员或者统一支付费用的，应当按照其他业务收入

净值一定比例冲减普通旅客列车运输定价总成本，该比例原则上按照不低于５０％确定；其他业务

收入净值为负值时，将其他业务支出直接冲减总成本。

与普通旅客列车运输相关的营业外收入直接冲减普通旅客列车运输定价总成本。

第二十一条　铁路普通旅客列车运输单位定价成本按照核定的定价总成本除以经折算的标

准席别总运输周转量计算确定。

上述核定普通旅客列车运输单位定价成本的标准席别为硬座。硬座席别运输周转量按照其

运送旅客人数与运输距离的乘积确定。软座、硬卧、软卧等其他席别运输周转量分别按照其客车

定员与硬座定员比例折算成标准席别运输周转量。经折算的标准席别总运输周转量按照硬座席

别运输周转量与其他席别分别折算的标准席别运输周转量之和确定。

第二十二条　铁路普通旅客列车运输定价成本归集主体为中央管理企业总公司，成本归集和

分摊应当在全面调查、测算、审核中央管理企业总公司及其一级子公司普通旅客列车运输成本基

础上进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可以参照本办法，制定本省、自治区、

直辖市纳入地方定价目录的铁路旅客运输价格定价成本监审办法。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２０１７年３月１日起实施，有效期５年。

附表

铁路普通旅客列车运输固定资产分类定价折旧年限表

固定资产类别 定价折旧年限

１．机车车辆
其中：客车、机车、大养设备 ２５

其他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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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线路
其中：路基 １００
道口 ４５

既有线桥梁 ６５
其他桥涵建筑物 ４５
既有线隧道 ８０
既有线涵渠 ５５
防护林 ４５

线路隔离网 ２０
３．信号设备
电气集中设备 １５
其他信号设备 １０
４．房屋

固定资产类别定价折旧年限

其中：一般房屋 ５０
受腐蚀生产用房 ２０
受强腐蚀生产用房 １０

简易房 ８
５．建筑物

其中：雨棚、站台、围墙、烟囱、储水池、化粪池 ５０
其他建筑物 ２０

６．机械动力设备 １０
７．运输起动设备 ８
８．传导设备 ２０

９．电气化供电设备
其中：接触网、主变压器 ２０

隔离开关、负荷开关、开关设备、交流盘、直流盘、电容补偿装置 １０
其他电气化供电设备 ８
１０．仪器仪表 ８
１１．工具及器具 ５
１２．通信设备
其中：通信铁塔 ５０
通信线路 ２０

通信电源、其他通信设备 ８
电子设备 ５

１３．信息技术设备 ５
１４．高价互换配件 ４—１０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完善邮政普通包裹

寄递资费体系结构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规〔２０１７〕６２９号　　　　　二一七年四月七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邮政管理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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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２８号），进一

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促进邮政企业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向消费者提供质优价廉的

邮政服务，决定按照保持资费总水平基本稳定的原则，调整完善邮政企业普通包裹寄递资费体系

结构。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邮政企业寄递单件重量不超过１０千克、每立方分米重量不低于１６７克普通包裹（以下简

称邮政普通包裹）服务资费，由实行政府定价改为政府指导价，企业可以在不超过国家规定资费标

准范围内，根据市场供求竞争状况、用户承受能力等因素自主确定具体资费水平。

二、邮政普通包裹寄递服务资费按照省级行政区划、省会城市之间邮运距离，设置３１个计费

区、６档资费，区分首重、续重计费，首重、续重计费单位重量均为１千克，不再另收挂号费。调整

后的各档资费上限标准见附件１，资费分区表见附件２。

三、邮政企业要严格执行本通知邮政普通包裹寄递服务资费标准规定。对因资费结构调整邮

资下降的线路，不得不降或少降资费；对个别邮资上涨的线路，要充分考虑市场供求竞争状况、用

户承受能力等因素，通过采取资费下浮措施，合理控制实际邮资涨幅。

四、邮政企业要切实履行普遍服务义务，不断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严格执行《邮政

普遍服务》标准（ＹＺ／Ｔ０１２９－２０１６），合理设置营业网点，落实寄递时限要求，推行包裹实物投递，

实现县级以上城区所有邮政普通包裹以及乡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单件重量５千克（含）以内邮政普

通包裹按址实物投递，乡镇其他地区单件重量５千克（含）以内邮政普通包裹投递到村邮站、村委

会等接收邮件的固定场所。

五、各级价格主管部门、邮政管理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加强对邮政企业普通包裹寄递服

务资费执行、业务开展情况的监督检查，维护正常市场秩序。对邮政企业恶意竞销、扰乱正常市场

秩序等违法行为，及时开展调查，依法纠正、查处。

本通知自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０日起执行。凡与本通知不相符的有关规定，以本通知为准。

附件：１、邮政普通包裹寄递服务资费上限标准

　　 ２、邮政普通包裹寄递服务资费分区表

附件１

邮政普通包裹寄递服务资费上限标准

单位：元

资费标准 首重１千克 每续重１千克

一档
省份面积小于７０万平方公里的省内寄递（除新疆、西藏、内
蒙古和青海以外所有省份）

５ １

二档

省份面积大于７０万平方公里的省内寄递（新疆、西藏、内蒙
古和青海四省、自治区）

６ １．５

相邻省和省会距离不超过５００公里的省际寄递 ６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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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档 省会距离５００－１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７ ２

四档 省会距离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８ ３

五档 省会距离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９ ４

六档 省会距离３０００公里以上的省际寄递 １０ ５

附件２

邮政普通包裹寄递服务资费分区表
单位：元

寄出省
（区、市）

资费档 寄达省（区、市）

安徽省

一档 省份面积小于７０万平方公里的省内寄递 安徽省

二档
相邻省和省会距离不超过５００公里的省际
寄递

河南省，湖北省，江苏省，江西省，山东省，
上海市，浙江省

三档 省会距离５００－１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福建省，河北省，湖南省，山西省，陕西省，
天津市

四档 省会距离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北京市，重庆市，甘肃省，广东省，广西壮族
自治区，贵州省，海南省，吉林省，辽宁省，
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
四川省

安徽省

五档 省会距离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黑龙江省，云南省

六档 省会距离３０００公里以上的省际寄递 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北京市

一档 省份面积小于７０万平方公里的省内寄递 北京市

二档
相邻省和省会距离不超过５００公里的省际
寄递

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山东省，天津市

三档 省会距离５００－１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河南省，吉林省，江苏省，辽宁省，山西省

四档 省会距离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安徽省，重庆市，福建省，甘肃省，黑龙江
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宁夏回族自治
区，青海省，陕西省，上海市，四川省，浙江
省

五档 省会距离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海南省，
云南省

六档 省会距离３０００公里以上的省际寄递 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重庆市

一档 省份面积小于７０万平方公里的省内寄递 重庆市

二档
相邻省和省会距离不超过５００公里的省际
寄递

贵州省，湖北省，湖南省，陕西省，四川省

三档 省会距离５００－１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

四档 省会距离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安徽省，北京市，福建省，甘肃省，广东省，
海南省，河北省，河南省，江苏省，江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
山东省，山西省，上海市，天津市，浙江省

五档 省会距离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西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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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 六档 省会距离３０００公里以上的省际寄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福建省

一档 省份面积小于７０万平方公里的省内寄递 福建省

二档
相邻省和省会距离不超过５００公里的省际
寄递

广东省，江西省，浙江省

三档 省会距离５００－１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安徽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苏省，上海市

四档 省会距离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北京市，重庆市，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
海南省，河北省，河南省，山东省，山西省，
陕西省，四川省，天津市

五档 省会距离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甘肃省，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内蒙古
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云南省

六档 省会距离３０００公里以上的省际寄递 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甘肃省

一档 省份面积小于７０万平方公里的省内寄递 甘肃省

二档
相邻省和省会距离不超过５００公里的省际
寄递

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
陕西省，四川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三档 省会距离５００－１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山西省

四档 省会距离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安徽省，北京市，重庆市，贵州省，河北省，
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苏省，江西省，
山东省，上海市，天津市，云南省，浙江省

五档 省会距离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
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西藏自治区

甘肃省 六档 省会距离３０００公里以上的省际寄递 无

广东省

一档 省份面积小于７０万平方公里的省内寄递 广东省

二档
相邻省和省会距离不超过５００公里的省际
寄递

福建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湖南省，
江西省

三档 省会距离５００－１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湖北省

四档 省会距离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安徽省，重庆市，贵州省，河北省，河南省，
江苏省，山东省，山西省，陕西省，上海市，
四川省，云南省，浙江省

五档 省会距离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北京市，甘肃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宁
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天津市

六档 省会距离３０００公里以上的省际寄递 黑龙江省，吉林省，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广西壮族
自治区

一档 省份面积小于７０万平方公里的省内寄递 广西壮族自治区

二档
相邻省和省会距离不超过５００公里的省际
寄递

广东省，贵州省，海南省，湖南省，云南省

三档 省会距离５００－１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重庆市

四档 省会距离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安徽省，福建省，河南省，湖北省，江苏省，
江西省，陕西省，上海市，四川省，浙江省

五档 省会距离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北京市，甘肃省，河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
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山东省，山
西省，天津市

六档 省会距离３０００公里以上的省际寄递 黑龙江省，吉林省，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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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

一档 省份面积小于７０万平方公里的省内寄递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一档 省份面积小于７０万平方公里的省内寄递 贵州省

二档
相邻省和省会距离不超过５００公里的省际
寄递

重庆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湖南省，四川省，
云南省

三档 省会距离５００－１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无

四档 省会距离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安徽省，福建省，甘肃省，广东省，海南省，
河北省，河南省，湖北省，江苏省，江西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山东省，山西省，
陕西省，上海市，浙江省

五档 省会距离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北京市，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天津市，西
藏自治区

六档 省会距离３０００公里以上的省际寄递 黑龙江省，吉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海南省

一档 省份面积小于７０万平方公里的省内寄递 海南省

二档
相邻省和省会距离不超过５００公里的省际
寄递

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

三档 省会距离５００－１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无

四档 省会距离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安徽省，重庆市，福建省，贵州省，湖北省，
湖南省，江苏省，江西省，四川省，云南省，
浙江省

海南省

五档 省会距离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北京市，甘肃省，河北省，河南省，内蒙古自
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山东省，山
西省，陕西省，上海市，天津市

六档 省会距离３０００公里以上的省际寄递 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西藏自治区，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

河北省

一档 省份面积小于７０万平方公里的省内寄递 河北省

二档
相邻省和省会距离不超过５００公里的省际
寄递

北京市，河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山
东省，山西省，天津市

三档 省会距离５００－１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安徽省，湖北省，江苏省，宁夏回族自治区，
陕西省

四档 省会距离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重庆市，福建省，甘肃省，广东省，贵州省，
黑龙江省，湖南省，吉林省，江西省，青海
省，上海市，四川省，浙江省

五档 省会距离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云南省

六档 省会距离３０００公里以上的省际寄 递西藏自治区

河南省

一档 省份面积小于７０万平方公里的省内寄递 河南省

二档
相邻省和省会距离不超过５００公里的省际
寄递

安徽省，河北省，湖北省，山东省，山西省，
陕西省

三档 省会距离５００－１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北京市，湖南省，江苏省，江西省，内蒙古自
治区，上海市，天津市，浙江省

四档 省会距离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重庆市，福建省，甘肃省，广东省，广西壮族
自治区，贵州省，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
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四川省

五档 省会距离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海南省，云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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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六档 省会距离３０００公里以上的省际寄递 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黑龙江省

一档 省份面积小于７０万平方公里的省内寄递 黑龙江省

二档
相邻省和省会距离不超过５００公里的省际
寄递

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

三档 省会距离５００－１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辽宁省

四档 省会距离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北京市，河北省，河南省，山东省，山西省，
天津市

五档 省会距离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安徽省，重庆市，福建省，甘肃省，湖北省，
湖南省，江苏省，江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
青海省，陕西省，上海市，浙江省

六档 省会距离３０００公里以上的省际寄递
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海南省，
四川省，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云南省

湖北省

一档 省份面积小于７０万平方公里的省内寄递 湖北省

二档
相邻省和省会距离不超过５００公里的省际
寄递

安徽省，重庆市，河南省，湖南省，江西省，
陕西省

三档 省会距离５００－１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福建省，广东省，河北省，江苏省，山东省，
山西省，上海市，浙江省

湖北省

四档 省会距离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北京市，甘肃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
海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
自治区，青海省，四川省，天津市，云南省

五档 省会距离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黑龙江省，吉林省

六档 省会距离３０００公里以上的省际寄递 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湖南省

一档 省份面积小于７０万平方公里的省内寄递 湖南省

二档
相邻省和省会距离不超过５００公里的省际
寄递

重庆市，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
湖北省，江西省

三档 省会距离５００－１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安徽省，福建省，河南省，江苏省，陕西省，
浙江省

四档 省会距离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北京市，甘肃省，海南省，河北省，内蒙古自
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山东省，山
西省，上海市，四川省，天津市，云南省

五档 省会距离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

六档 省会距离３０００公里以上的省际寄递 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吉林省

一档 省份面积小于７０万平方公里的省内寄递 吉林省

二档
相邻省和省会距离不超过５００公里的省际
寄递

黑龙江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

三档 省会距离５００－１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北京市，天津市

四档 省会距离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安徽省，河北省，河南省，江苏省，山东省，
山西省，上海市

五档 省会距离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重庆市，福建省，甘肃省，湖北省，湖南省，
江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陕西省，
四川省，浙江省

六档 省会距离３０００公里以上的省际寄递 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海南省，
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云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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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

一档 省份面积小于７０万平方公里的省内寄递 江苏省

二档
相邻省和省会距离不超过５００公里的省际
寄递

安徽省，山东省，上海市，浙江省

三档 省会距离５００－１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北京市，福建省，河北省，河南省，湖北省，
湖南省，江西省，天津市

四档 省会距离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重庆市，甘肃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
贵州省，海南省，吉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
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山西省，陕
西省，四川省

五档 省会距离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黑龙江省，云南省

六档 省会距离３０００公里以上的省际寄递 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江西省

一档 省份面积小于７０万平方公里的省内寄递 江西省

二档
相邻省和省会距离不超过５００公里的省际
寄递

安徽省，福建省，广东省，湖北省，湖南省，
浙江省

三档 省会距离５００－１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河南省，江苏省，上海市

江西省

四档 省会距离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北京市，重庆市，甘肃省，广西壮族自治区，
贵州省，海南省，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宁
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山东省，山西省，陕
西省，四川省，天津市，云南省

五档 省会距离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

六档 省会距离３０００公里以上的省际寄递 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辽宁省

一档 省份面积小于７０万平方公里的省内寄递 辽宁省

二档
相邻省和省会距离不超过５００公里的省际
寄递

河北省，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

三档 省会距离５００－１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北京市，黑龙江省，山东省，天津市

四档 省会距离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安徽省，河南省，湖北省，江苏省，宁夏回族
自治区，山西省，陕西省，上海市，浙江省

五档 省会距离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重庆市，福建省，甘肃省，广东省，广西壮族
自治区，贵州省，湖南省，江西省，青海省，
四川省

六档 省会距离３０００公里以上的省际寄递 海南省，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云南省

内蒙古
自治区

一档 省份面积小于７０万平方公里的省内寄递 辽宁省

一档 省份面积小于７０万平方公里的省内寄递 无

二档
省份面积大于７０万平方公里的省内寄递相
邻省和省会距离不超过５００公里的省际寄
递

内蒙古自治区，北京市，甘肃省，河北省，黑
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宁夏回族自治区，
山西省，陕西省

三档 省会距离５００－１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河南省，山东省，天津市

四档 省会距离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安徽省，重庆市，湖北省，湖南省，江苏省，
江西省，青海省，上海市，四川省，浙江省

五档 省会距离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
海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云南省

六档 省会距离３０００公里以上的省际寄递 西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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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
自治区

一档 省份面积小于７０万平方公里的省内寄递 宁夏回族自治区

二档
相邻省和省会距离不超过５００公里的省际
寄递

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陕西省

三档 省会距离５００－１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河北省，青海省，山西省

四档 省会距离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安徽省，北京市，重庆市，贵州省，河南省，
湖北省，湖南省，江苏省，江西省，辽宁省，
山东省，上海市，四川省，天津市，浙江省

五档 省会距离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
黑龙江省，吉林省，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云南省

六档 省会距离３０００公里以上的省际寄递 无

青海省

一档 省份面积小于７０万平方公里的省内寄递 无

二档
省份面积大于７０万平方公里的省内寄递相
邻省和省会距离不超过５００公里的省际寄
递

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西藏自治区，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

青海省

三档 省会距离５００－１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宁夏回族自治区，陕西省

四档 省会距离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安徽省，北京市，重庆市，贵州省，河北省，
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苏省，江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山东省，山西省，天津市，云
南省

五档 省会距离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
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上海市，浙江省

六档 省会距离３０００公里以上的省际寄递 无

山东省

一档 省份面积小于７０万平方公里的省内寄递 山东省

二档
相邻省和省会距离不超过５００公里的省际
寄递

安徽省，北京市，河北省，河南省，江苏省，
天津市

三档 省会距离５００－１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湖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陕
西省，上海市，浙江省

四档 省会距离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重庆市，福建省，甘肃省，广东省，贵州省，
黑龙江省，湖南省，吉林省，江西省，宁夏回
族自治区，青海省，四川省

五档 省会距离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云南省

六档 省会距离３０００公里以上的省际寄递 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山西省

一档 省份面积小于７０万平方公里的省内寄递 山西省

二档
相邻省和省会距离不超过５００公里的省际
寄递

河北省，河南省，内蒙古自治区，陕西省

三档 省会距离５００－１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安徽省，北京市，甘肃省，湖北省，宁夏回族
自治区，山东省，天津市

四档 省会距离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重庆市，福建省，广东省，贵州省，黑龙江
省，湖南省，吉林省，江苏省，江西省，辽宁
省，青海省，上海市，四川省，浙江省

五档 省会距离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云南省

六档 省会距离３０００公里以上的省际寄递 西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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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

一档 省份面积小于７０万平方公里的省内寄递 陕西省

二档
相邻省和省会距离不超过５００公里的省际
寄递

重庆市，甘肃省，河南省，湖北省，内蒙古自
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山西省，四川省

三档 省会距离５００－１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安徽省，河北省，湖南省，青海省，山东省

四档 省会距离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北京市，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
贵州省，江苏省，江西省，辽宁省，上海市，
天津市，云南省，浙江省

五档 省会距离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海南省，黑龙江省，吉林省，西藏自治区，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

六档 省会距离３０００公里以上的省际寄递 无

上海市

一档 省份面积小于７０万平方公里的省内寄递 上海市

二档
相邻省和省会距离不超过５００公里的省际
寄递

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

三档 省会距离５００－１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福建省，河南省，湖北省，江西省，山东省

上海市

四档 省会距离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北京市，重庆市，甘肃省，广东省，广西壮族
自治区，贵州省，河北省，湖南省，吉林省，
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
山西省，陕西省，四川省，天津市

五档 省会距离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海南省，黑龙江省，青海省，云南省

六档 省会距离３０００公里以上的省际寄递 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四川省

一档 省份面积小于７０万平方公里的省内寄递 四川省

二档
相邻省和省会距离不超过５００公里的省际
寄递

重庆市，甘肃省，贵州省，青海省，陕西省，
西藏自治区，云南省

三档 省会距离５００－１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无

四档 省会距离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安徽省，北京市，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
自治区，海南省，河北省，河南省，湖北省，
湖南省，江苏省，江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宁
夏回族自治区，山东省，山西省，上海市，天
津市，浙江省

五档 省会距离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吉林省，辽宁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六档 省会距离３０００公里以上的省际寄递 黑龙江省

天津市

一档 省份面积小于７０万平方公里的省内寄递 天津市

二档
相邻省和省会距离不超过５００公里的省际
寄递

北京市，河北省，山东省

三档 省会距离５００－１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安徽省，河南省，吉林省，江苏省，辽宁省，
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

四档 省会距离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重庆市，福建省，甘肃省，黑龙江省，湖北
省，湖南省，江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
省，陕西省，上海市，四川省，浙江省

五档 省会距离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海南省，
云南省

六档 省会距离３０００公里以上的省际寄递 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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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
自治区

一档 省份面积小于７０万平方公里的省内寄递 无

二档
省份面积大于７０万平方公里的省内寄递相
邻省和省会距离不超过５００公里的省际寄
递

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四川省，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云南省

三档 省会距离５００－１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无

四档 省会距离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无

五档 省会距离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重庆市，甘肃省，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区，
陕西省

六档 省会距离３０００公里以上的省际寄递

安徽省，北京市，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
自治区，海南省，河北省，河南省，黑龙江
省，湖北省，湖南省，吉林省，江苏省，江西
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山东省，山西
省，上海市，天津市，浙江省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一档 省份面积小于７０万平方公里的省内寄递 无

二档
省份面积大于７０万平方公里的省内寄递相
邻省和省会距离不超过５００公里的省际寄
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省，青海省，西藏
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三档 省会距离５００－１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无

四档 省会距离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无

五档 省会距离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
山西省，陕西省，四川省

六档 省会距离３０００公里以上的省际寄递

安徽省，北京市，重庆市，福建省，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海南省，河南省，
黑龙江省，湖北省，湖南省，吉林省，江苏
省，江西省，辽宁省，山东省，上海市，天津
市，云南省，浙江省

云南省

一档 省份面积小于７０万平方公里的省内寄递 云南省

二档
相邻省和省会距离不超过５００公里的省际
寄递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四川省，西藏自
治区

三档 省会距离５００－１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重庆市

四档 省会距离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甘肃省，广东省，海南省，湖北省，湖南省，
江西省，青海省，陕西省

五档 省会距离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安徽省，北京市，福建省，河北省，河南省，
江苏省，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
山东省，山西省，上海市，天津市，浙江省

六档 省会距离３０００公里以上的省际寄递 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

浙江省

一档 省份面积小于７０万平方公里的省内寄递 浙江省

二档
相邻省和省会距离不超过５００公里的省际
寄递

安徽省，福建省，江苏省，江西省，上海市

三档 省会距离５００－１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山东省

四档 省会距离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北京市，重庆市，甘肃省，广东省，广西壮族
自治区，贵州省，海南省，河北省，辽宁省，
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山西省，
陕西省，四川省，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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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五档 省会距离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公里（含）的省际寄递 黑龙江省，吉林省，青海省，云南省

六档 省会距离３０００公里以上的省际寄递 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省级文件※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人民防空办
四川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

规范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６５０号　　　　　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各市（州）及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人防办、住建局：

为贯彻落实《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去产能实施方案〉等５个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委厅〔２０１６〕４６号），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市

场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四川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实施办

法》等法律、政策规定，现将我省进一步规范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明确收费范围

城市规划区内的新建民用建筑、重要经济目标及其毗连区等确因条件限制等原因不能依法修

建防空地下室的，建设单位应依法缴纳人民防空易地建设费。

本通知所称城市规划区指城市的建成区以及因城市建设和发展需要，必须实行规划控制的区

域。城市规划区的具体范围，由城市人民政府在组织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划定。

民用建筑指除工业生产厂房及其配套设施以外的所有非生产性建筑。

二、严格收费条件

建设项目确因下列条件限制等原因不能修建人防工程的，经人防主管部门批准，可以不修建

防空地下室，但须按有关规定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由人防主管部门按照城市规划的要求

择地统建。

（一）因采用桩基且桩基承台顶面埋置深度小于３米或者不足规定的地下室空间净高的；

（二）按规定标准应建防空地下室的面积小于民用建筑地面首层建筑面积的、基础和结构处

理困难或者建设成本很不合理的；

（三）在流沙、暗河等地段的建设项目，因地质条件限制不宜修建的；

（四）因建设场址所在区域的房屋或地下管道设施密集，防空地下室不能施工或者难以采取

措施保证施工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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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整收费标准

国家和省批准的人防重点城市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按规划建筑总面积计算，其标准为：一

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６０元；二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５０元；三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

４０元；其它省定人防重点县（市、区）每平方米３５元。

四、严格执行减免政策

根据《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实施办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障性安居工

程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１〕４５号）和《财政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关于减免养老

和医疗机构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２０１４〕７７号）等有关规定，对以下新建民用建

筑项目，减免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一）由政府规划并享受优惠政策的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房和房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住

房项目，予以免收；

（二）经批准的临时民用建筑和不增加面积的危房改造项目，予以免收；

（三）因水灾、火灾或其他不可抗拒的灾害造成损失后，按原面积修复的民用建筑，予以免收；

（四）修建城市地下交通干线、地下商业娱乐设施、地下停车场、地下过街道、地下室、共同沟

等兼顾了人民防空要求的民用建筑，予以免收；

（五）非营利性养老和医疗机构建设项目，予以免收；

（六）幼儿园、学校教学楼、为残疾人修建的生活、康复服务设施等民用建筑以及营利性养老

和医疗机构建设项目，减半征收。

除上述情形外，任何地方和部门不得减免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或将减免此项收费作为招

商引资优惠条件。

五、相关要求

（一）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属行政事业性收费，应使用财政厅统一印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票据，收费收入就地分级缴入国库，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严禁坐收坐支、挤占、截留和挪用，并自觉

接受发展改革、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

（二）各地人防主管部门在审批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许可及收费时，不得向房地产开发企业

强制搭售或捆绑销售人防设备设施配套费。要严格执行收费公示制度，在收费场所显著位置通过

多种方式公示收费类别和标准。

（三）各级发改、财政、住建、审计和人防部门要加强对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征收、使用和管

理的监督检查，依法依规查处擅自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等违法违规行为。

本通知自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起执行，有效期五年。原《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规范和调整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收费的通

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３８３号）同时废止。

执行期间，国家如出台新的相关收费政策，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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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居民生活

用气阶梯价格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６５７号　　　　　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各市（州）、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委（局）：

自２０１４年我省实施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以来，在保障居民基本用气需求、引导节约用

气、缓解供气压力等方面成效明显，起到了良好的政策效果。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

天然气需求不断增加，现就进一步完善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通知如下：

一、各地可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居民生活用气增长及季节性变化等实

际情况，建立健全居民生活用气阶梯气量动态调整机制，及时按照有关规定调整分档气量。

二、在实施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工作中，要积极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和引导，及时回应社

会关切，妥善处理实施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工作中的重大情况请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１１号　　　　　二一七年一月十二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２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２７

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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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２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
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
价格

最高
批发
价格

最高
零售价格

最高
批发
价格

最高
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Ｖ） ８０３５ ８３３５ ６．１７ ８１３５ ８４３５ ６．２４ ８２３５ ８５３５ ６．３２

９２＃汽油（国Ｖ） ８５３５ ８８３５ ６．５８ ８６３５ ８９３５ ６．６６ ８７３５ ９０３５ ６．７３

９５＃汽油（国Ｖ） ９０３５ ９３３５ ７．０９ ９１３５ ９４３５ ７．１７ ９２３５ ９５３５ ７．２５

０
!

车用柴油（国Ｖ） ７０５０ ７３５０ ６．２５ ７１５０ ７４５０ ６．３４ ７２５０ ７５５０ ６．４２

"

１０
!

车用柴油（国Ｖ） ７４９１ ７７９１ ６．６３ ７５９１ ７８９１ ６．７１ ７６９１ ７９９１ ６．８０

普通柴油 ６５２０ ６８２０ ５．８０ ６６２０ ６９２０ ５．８８ ６７２０ ７０２０ ５．９７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

以外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３号　　　　　二一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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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５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下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２７

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５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下调》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
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
价格

最高
批发
价格

最高
零售价格

最高
批发
价格

最高
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Ｖ） ７９６５ ８２６５ ６．１２ ８０６５ ８３６５ ６．１９ ８１６５ ８４６５ ６．２７

９２＃汽油（国Ｖ） ８４６１ ８７６１ ６．５３ ８５６１ ８８６１ ６．６０ ８６６１ ８９６１ ６．６８

９５＃汽油（国Ｖ） ８９５７ ９２５７ ７．０３ ９０５７ ９３５７ ７．１１ ９１５７ ９４５７ ７．１９

０
!

车用柴油（国Ｖ） ６９８０ ７２８０ ６．１９ ７０８０ ７３８０ ６．２８ ７１８０ ７４８０ ６．３６

"

１０
!

车用柴油（国Ｖ） ７４１７ ７７１７ ６．５６ ７５１７ ７８１７ ６．６５ ７６１７ ７９１７ ６．７３

普通柴油 ６４５０ ６７５０ ５．７４ ６５５０ ６８５０ ５．８２ ６６５０ ６９５０ ５．９１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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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
以外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化肥用气及储气设施相关价格政策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５４号　　　　　二一七年二月六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局，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中石化西南油气

分公司、中石化普光气田：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２８号），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天然气行业长期健康发展，国家发

展改革委决定全面放开化肥用气价格，同时明确储气服务价格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储气设施天

然气购销价格由市场竞争形成，鼓励城镇燃气企业投资建设储气设施等价格政策。

现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化肥用气价格市场化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２３５０

号）、《关于明确储气设施相关价格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２１７６号）转发你们，请遵照执

行。

附件：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化肥用气价格市场化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２３５０

号）

　　 ２．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明确储气设施相关价格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２１７６号）

（注：以上附件见２０１６年价格公报第１０、１１、１２期合刊）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５６号　　　　　二一七年二月十四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４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１５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２７

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４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
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
价格

最高
批发
价格

最高
零售价格

最高
批发
价格

最高
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 ８０１５ ８３１５ ６．１５ ８１１５ ８４１５ ６．２３ ８２１５ ８５１５ ６．３０

９２＃汽油 ８５１４ ８８１４ ６．５７ ８６１４ ８９１４ ６．６４ ８７１４ ９０１４ ６．７２

９５＃汽油 ９０１３ ９３１３ ７．０８ ９１１３ ９４１３ ７．１５ ９２１３ ９５１３ ７．２３

０
!

车用柴油 ７０３０ ７３３０ ６．２３ ７１３０ ７４３０ ６．３２ ７２３０ ７５３０ ６．４０

"

１０
!

车用柴油 ７４７０ ７７７０ ６．６１ ７５７０ ７８７０ ６．６９ ７６７０ ７９７０ ６．７８

普通柴油 ６５００ ６８００ ５．７８ ６６００ ６９００ ５．８７ ６７００ ７０００ ５．９５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

以外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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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四川省城镇管道

燃气配气价格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６４号　　　　　二一七年二月十六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２８号），

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决策部署，规范我省城镇管道燃气配气价格

管理，我委制定了《四川省城镇管道燃气配气价格管理办法（试行）》。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

四川省城镇管道燃气配气价格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完善城镇管道燃气配气价格管理，适应天然气价格改革要求，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城镇管道燃气行业健康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等法

律法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四川省行政区域内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和调整城镇管道燃气经营企业

配气价格的行为。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城镇管道燃气是指城镇燃气经营企业 通过城镇共用管网系统配送给用

户使用的符合相关技术标准的管道天然气。

本办法所称城镇燃气经营企业，是指依法取得燃气经营许可，拥有独立管网系统及储气调压

等设施，具备燃气经营能力的独立法人企业（以下简称燃气企业）。

第四条　城镇管道燃气配气价格是指燃气企业在经营范围内为使用共用管网系统的用户提

供的配气服务的价格总称，不包括燃气企业之间的管道运输价格。城镇管道燃气配气价格实行政

府定价，并按照《四川省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版）》有关规定进行分级管理。

第五条　城镇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原则上应将配气业务与其他业务分离。目前燃气安装、ＣＮＣ

销售经营一体化的企业暂不能实现业务分离的，应当实现城镇管道配气业务财务核算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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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价格制定和调整

第六条　城镇管道燃气配气价格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原则制定，即通过核定城镇管

道燃气经营企业的准许成本，监管准许收益，考虑税收等因素确定年度准许总收入，核定城镇燃气

管道配气价格。

对新成立的城镇燃气经营企业，制定城镇燃气管道配气试行价格，运用建设项目财务评价的

原理，使被监管企业在整个经营期内获得合理回报，待其新建管网达到可行性研究报告设计的达

产期后调整为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原则核定城镇燃气管道配气价格。

第七条　城镇燃气经营企业年度准许总收入核定以有效资产为基础。有效资产指城镇燃气

经营企业为提供燃气配送服务所必需的各项可计提收益的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净值、无形资产净

值和营运资本，不含政府无偿投入、政府补助和社会无偿投入形成的固定资产，以及从燃气经营企

业分离出去的辅业、多种经营等资产。

第八条　城镇燃气经营企业年度准许总收入由准许成本、准许收益以及税费组成。准许收入

的核定方法为：

准许收入＝准许成本＋准许收益＋税费

第九条　准许成本的计算。

准许成本即定价成本，由折旧及摊销费和运行维护费构成，由价格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通

过成本监审核定。

第十条　准许收益的核定。

（一）准许收益按可计提收益的有效资产乘以准许收益率计算确定。

（二）可计提收益的有效资产中，一般有效资产按成本监审确定的固定资产净值核定；无形资

产净值通过成本监审确定；营运资本按成本监审核定的运行维护费的２０％确定。

（三）准许收益率的核定方法为：权益资本收益率×（１—资产负债率）＋债务资本收益率 ×资

产负债率。其中：

１、权益资本收益率按照监管周期初始年上一年财政部公布的１０年期国债收益率加１—３个

百分点的投资机会损失确定，投资机会损失参考燃气行业及当地燃气经营企业实际运营情况确

定。

２、债务资本收益率参考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与燃气经营企业实际融资结构和借款利率

确定。

３、资产负债率参照监管周期初始年前三年燃气经营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平均值确定。

准许收益率原则上按不超过６％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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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税费的计算。

依据国家现行税法相关规定确定。

第十二条　城镇管道燃气平均配气价格按年度准许总收入除以核定年度配气量确定。配气

量包括城镇管道经营企业年度销售气量以及通过配气管网进行的第三方交易气量，并参照历史变

化预测气量增减情况等因素确定。不同用气类别配气价格由各地价格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合理分摊。

第十三条　对新成立企业制定管道燃气配气试行价格，应当以新建管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成本参数为基础，考虑已正式运营其他企业实际成本等因素测算的定价成本，以及全投资收益

率６％、经营期３０年确定。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成本等相关参数与成本监审有关规定不符的，按成

本监审有关规定进行调整。

第十四条　管道燃气配气价格监管周期为三年，原则上每３年校核调整一次。如管道投资、

配送气量、成本等发生重大变化，可提前校核。

对新成立企业制定管道燃气配气试行价格，设计达产期后，价格主管部 ｒ飞应主动进行价格

校核，并及时调整城镇燃气管道配气价格。

第十五条　管道燃气配气价格校核调整过程中，按上述办法测算的管道燃气配气价格调整幅

度过大时，价格主管部门可根据城镇燃气经营企业实际运行情况和用户承受能力，设置一定过渡

期，逐步调整到位，避免价格大幅波动。对应调未调产生的收入差额，分摊到未来监管周期进行补

偿或扣减。

第三章　定调价程序

第十六条　管道燃气配气价格的制定和调整，由各地价格，主管部门主动实施，也可由城镇燃

气经营企业向价格主管部门提出建议。新成立城镇燃气经营企业正式运营前，应主动向价格主管

部门提出定价建议。

第十七条　城镇燃气经营企业应在每一监管周期开始前一年的９月３０日前向价格主管部门

提交申请及相关资料。价格主管部门受理后，经定价成本监审及对预测成本的评估分析后，在次

年６月３０日前公布监管周期内城镇燃气经营企业各年度准许收入和配气价格水平。

第十八条　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和调整配气价格前，应开展成本监审。成本监审核定的定价成

本，作为制定和调整配气价格的基本依据。对新成立企业制定管道运输试行价格，相关成本按照

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执行。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城镇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应当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于每年四月底前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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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上一年度生产经营及成本情况，出具相关账簿、文件等资料，并对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

负责。城镇管道燃气经营企业无正当理由拒绝、迟延提供相关资料，或者提供虚假资料的，县级及

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公开曝光。因故意瞒报、虚报相关信息并已

获得不当收益的，在下一个价格监管周期进行追溯。

第二十条　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和调整配气价格，应通过门：户网站或当地主要媒体向社会公

开价格水平和相关依据。城镇管道燃气经营企业提出定调价建议，应同时通过企业门户网站或当

地主要媒体向社会公开成本等相关信息。

第二十一条　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对城镇燃气经营企业的价格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并依照法律

法规对价格违法行为进行处理。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下文之日起执行。试行期三年。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１１４号　　　　　二一七年三月十四川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４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下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２７

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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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４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下调》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
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
价格

最高
批发
价格

最高
零售价格

最高
批发
价格

最高
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Ｖ） ７９３０ ８２３０ ６．０９ ８０３０ ８３３０ ６．１７ ８１３０ ８４３０ ６．２４

９２＃汽油（国Ｖ） ８４２４ ８７２４ ６．５０ ８５２４ ８８２４ ６．５８ ８６２４ ８９２４ ６．６５

９５＃汽油（国Ｖ） ８９１８ ９２１８ ７．００ ９０１８ ９３１８ ７．０８ ９１１８ ９４１８ ７．１６

０
!

车用柴油（国Ｖ） ６９４５ ７２４５ ６．１６ ７０４５ ７３４５ ６．２５ ７１４５ ７４４５ ６．３３

"

１０
!

车用柴油（国Ｖ） ７３８０ ７６８０ ６．５３ ７４８０ ７７８０ ６．６２ ７５８０ ７８８０ ６．７０

普通柴油 ６４１５ ６７１５ ５．７１ ６５１５ ６８１５ ５．８０ ６６１５ ６９１５ ５．８８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

以外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农业厅

四川省粮食局　中国农发银行四川省分行转发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农业部国家粮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关于公布２０１７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１１５号　　　　　二一七年三月七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局、农业局、粮食局，农发行各市（州）分行、省分行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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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部、国家粮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关于公布２０１７年稻

谷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０７号）转发你们，请你们立即转发各县、市、区（含扩

权强县试点县市），并按通知要求，认真做好宣传工作，促进我省粮食生产的稳定发展。

（注：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０７号见本期公报部委文件）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水利厅

四川省农业厅关于２０１７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计划任务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１２３号　　　　　二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水务局、农业局：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 ＞的通知》

（川办发〔２０１７〕５号）精神，结合我省实际，现将２０１７年度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计划任务分解通

知如下，请认真组织实施。

一、年度工作目标

在农田水利工程设施状况良好、农村用水合作组织健全、建设管护机制突出、地方积极性高的

大中型灌区和部分小型灌区率先实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２０１７年计划改革区域主要涉及成都、

自贡、攀枝花等１９个市（州），改革灌面共计３８２．２０万亩，其中改革重点县有简阳、射洪、广汉等共

２１个，改革灌面共计１６０．６２万亩（具体计划详见附件１）。上述区域，要统筹协调推进农田水利工

程建设、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和机制建设，完成年度计划。通过改革，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

创新终端用水管理方式、建立农业水权制度、建立农业用水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加强农业用

水需求管理等。重点县要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努力建成有四川特色、有示范推广效益的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项目区。

二、统筹推进重点改革任务

各地要按照川办发〔２０１７〕５号要求，积极推进六项重点改革任务，并结合部门职能职责将各

项任务逐一进行责任分工，严格按照时间节点予以推进，确保年度实施计划如期完成。

一是加快工程配套设施建设。对改革范围内的已建灌排工程进行改造，配套完善计量设施，

推进计量供水，推进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落实管护责任。（进度安排：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底前）

二是建立农业水权制度。实行农业用水总量控制、定额管理。结合灌溉用水定额，明确试点

区域的农业灌溉水权，颁发水权证，确权方式由各地自行确定。（进度要求：２０１７年６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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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创新终端用水管理方式。加强农民用水户协会规范化建设，完善制度，加强培训，落实协

会在末级渠系管护、用水管理、水费计收等方面管护责任。（进度要求：２０１７年６月底前）

四是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根据分级管理权限，进行水价成本测算，明确水价改革方

案，落实水价分步到位的时间安排，出台农业水价计量定价文件，合理制定供水骨干工程、末级渠

系各环节水价。（进度要求：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底前）

五是建立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研究建立农业用水精准补贴机制和节水奖励机制，明确

出台相关政策文件，落实资金来源保障，明确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的对象、方式、环节、标准、程序

以及资金使用管理等。（进度要求：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底前）

六是加强农业用水需求管理。因地制宜制定种植结构优化调整计划，大力推广高效灌溉节水

技术，开展节水农业试验示范和技术培训。（进度要求：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底前）

三、保障措施及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工作机制

各市（州）、县（市、区）政府要在２０１７年３月底前成立由政府分管负责领导担任组长，相关部

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并建立部门分工协调工作机制。

（二）制定改革方案，细化年度计划

各市（州）、县（市、区）政府是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实施主体和责任主体。各市（州）要及时明

确牵头部门，将任务分解下达到各县（市、区），并指导各县结合当地实际，按照川办发〔２０１７〕５号

文要求，制定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改革时间表、分步实施计划以及２０１７年具体实施计划。各市

（州）牵头部门要按照附件要求汇总市本级及各县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和工作机制建立文件、实施

方案及年度工作计划等相关文件材料，于２０１７年３月底前报省水利厅汇总。

（三）做好考核督导，加强信息报送

建立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任务推进和完成情况监督和考核机制。建立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信息

月报制，每月报送月度进展情况表，每半年报送改革进展情况书面材料，主要包括落实改革责任、

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编报实施方案和年度实施计划、改革主要任务落实、存在问题困难、下一步打

算及建议等。

各市（州）每月１５日前汇总各县（市、区）上月改革进展情况月报表报送省水利厅。２０１７年７

月１０日前和１１月２５日前各市（州）汇总各县（市、区）改革进展情况向省水利厅报送半年总结和

全年总结书面材料。

（五）强化学习培训，注重宣传引导

各地要结合实际开展专题培训，加强学习考察交流；４月底前做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政策解

读，争取社会各界和用水农户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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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２０１７年度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计划任务分解表（略）

　　 ２．２０１７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情况月报表（市级汇总表）（略）

　　 ３．２０１７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情况月报表（县级工作情况表）（略）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１３４号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８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下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２７

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８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下调》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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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２０１７．３．２９降低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
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
价格

最高
批发
价格

最高
零售价格

最高
批发
价格

最高
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Ｖ） ７７００ ８０００ ５．９２ ７８００ ８１００ ６．００ ７９００ ８２００ ６．０７

９２＃汽油（国Ｖ） ８１８０ ８４８０ ６．３２ ８２８０ ８５８０ ６．３９ ８３８０ ８６８０ ６．４７

９５＃汽油（国Ｖ） ８６６０ ８９６０ ６．８１ ８７６０ ９０６０ ６．８８ ８８６０ ９１６０ ６．９６

０
!

车用柴油（国Ｖ） ６７２５ ７０２５ ５．９７ ６８２５ ７１２５ ６．０６ ６９２５ ７２２５ ６．１４

"

１０
!

车用柴油（国Ｖ） ７１４７ ７４４７ ６．３３ ７２４７ ７５４７ ６．４２ ７３４７ ７６４７ ６．５０

普通柴油 ６１９５ ６４９５ ５．５２ ６２９５ ６５９５ ５．６１ ６３９５ ６６９５ ５．６９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

以外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１６６号　　　　　二一七年四月十二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２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２７

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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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２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
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
价格

最高
批发
价格

最高
零售价格

最高
批发
价格

最高
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Ｖ） ７９００ ８２００ ６．０７ ８０００ ８３００ ６．１４ ８１００ ８４００ ６．２２

９２＃汽油（国Ｖ） ８３９２ ８６９２ ６．４８ ８４９２ ８７９２ ６．５５ ８５９２ ８８９２ ６．６３

９５＃汽油（国Ｖ） ８８８４ ９１８４ ６．９８ ８９８４ ９２８４ ７．０５ ９０８４ ９３８４ ７．１３

０
!

车用柴油（国Ｖ） ６９１５ ７２１５ ６．１４ ７０１５ ７３１５ ６．２２ ７１１５ ７４１５ ６．３１

"

１０
!

车用柴油（国Ｖ） ７３４８ ７６４８ ６．５０ ７４４８ ７７４８ ６．５９ ７５４８ ７８４８ ６．６７

普通柴油 ６３８５ ６６８５ ５．６８ ６４８５ ６７８５ ５．７７ ６５８５ ６８８５ ５．８５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

以外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垃圾焚烧发电厂

２０１６年三季度执行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１３７４号　　　　　二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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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８０１号）精

神，现将我省已投产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６年三季度执行电价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达州佳境环保发电厂、自贡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南充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广安市垃圾焚烧

发电厂、西昌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巴中市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６年三季度垃圾处理量分别为５４０４０．

７８吨、５７６７６．９１吨、８４９２４吨、６５４１３．４吨、４３２１７．３２吨、４９２２９．０８吨，按国家规定折算上网电量均

高于电厂实际上网电量。６家电厂２０１６年三季度折算上网电量均按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

０．６５元执行。

二、九江环保发电厂、祥福垃圾发电厂、洛带垃圾焚烧发电厂、泸州市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６年

三季度垃圾处理量分别为２０２８９１．５９吨、２０３２４７．８４吨、１２９２２８．７７吨、５９５８１．５８吨，按国家规定折

算上网电量分别低于电厂实际上网电量６６１．１７３５万千瓦时、６７．５６０５万千瓦时、２９３．０２７２万千瓦

时、１０．４２５８万千瓦时。

２０１６年三季度，九江环保发电厂折算上网电量５６８０．９６４５万千瓦时、祥福垃圾发电厂折算上

网电量５６９０．９３９５万千瓦时、洛带垃圾焚烧发电厂折算上网电量３６１８．４０５６万千瓦时、泸州市垃

圾焚烧发电厂折算上网电量１６６８．２８４２万千瓦时，按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元执行；４

家电厂其余上网电量按四川电网统调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含环保电价）执行。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核定２０１７年春季部分教材价格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１４１９号　　　　　二一六年十二月八日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２０１７年春季部分中小学教材定价送审的请示》（新文〔２０１６〕４０７号）收悉。

根据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

一步加强中小学教材价格管理等有关事项的通知＞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６〕１０７号）和四川省发展

改革委、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关

于中小学循环使用教材价格政策问题的通知＞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５６１号），经审核，核定

２０１７年春季部分中小学教材价格于后，请遵照执行。

附件：２０１７年春季部分中小学教材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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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０１７年春季部分中小学教材价格表

序号 书名 册次 版别 开本
纸张规格
（ｍｍ） 印张

插页
印张

循环教材
上浮２０％

价格
（元）

１ 语文 一年级下册 一下 语文社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６ ５．９０

２ 语文 七年级下册 七下 语文社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７．２５ ７．００

３ 语文 八年级下册 八下 语文社 大３２８９０１２４０７．３７５ ２ ４．６５

４ 语文 九年级下册 九下 语文社 大３２８９０１２４０ ７ ２ ４．４５

５ 语文 一年级下 一下 北师大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６ ５．９０

６ 英语（一年级起点）五年级下 五下 北师大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５ ５．００

７ 书法练习指导（实）四年级下册 四下 北师大 １６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２．５／
２．２５ ４．９０

８ 书法练习指导 四年级下册 四下 上科教社 大１６８９０１２４０
２．５／
２．５ ５．２０

９ 道德与法治小学一年级 一下 教科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４．５ ４．６０

１０ 道德与法治初中一年级 七下 教科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７ ６．７５

１１ 音乐 一年级下 一下 人音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４．２５ ６ ２０％ ９．１０

１２ 书法练习指导（实）四年级下册 四下 人美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５ ５．１０

１３ 义务教育教科书中国历史７年级 七下 川教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８．５ ８．０５

１４ 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
（一年级起点）三年级下

三下 人教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５．７５ ５．６５

１５ 语文 一年级下册 一下 人教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８ ７．６

１６ 语文 七年级下册 七下 人教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１０．７５ １０

１７ 语文 九年级下册 九下 人教 大３２８９０１２４０ ７．７５ ４ ５．１

１８ 道德与法制 一年级下册 一下 人教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４．５ ４．６

１９ 道德与法制 七年级下册 七下 人教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６．７５ ６．５５

２０ 历史 七年级下册 七下 人教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７．５ ７．２

２１ 书法练习指导（实验）三年级 下册 河北美术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２．２５／
２．７５ ４．８５

２２ 书法练习指导（实验）四年级 下册 河北美术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２．２５／
２．７５ ４．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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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子科技大学与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收费标准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９号　　　　　二一七年一月四日

电子科技大学：

你校《关于核准与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合办集成电路工程双学位工程硕士教育项目收费标准的

请示》（校财〔２０１６〕３８２号）收悉。

经教育部批准，你校与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合作举办集成电路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项目。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以及两校合作办学

协议，经研究，现对你校与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合作举办集成电路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项目收费标

准批复如下：

一、你校与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合作举办集成电路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项目国内学习阶段学生

学费６００００元／生·年。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限价，其它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育收费政策相关规定

执行。

三、学校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

四、该收费应在学校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项，实行独立核算。

五、学校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以促进中外合作办学依法依规、健康

有序发展。

六、本批复从２０１７年秋季起试行两年。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西南财经大学与

法国南特高等商学院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收费标准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１０号　　　　　二一七年一月四日

西南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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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校《关于申报与法国南特高等商学院合作办学学费标准的请示》（西财大财〔２０１６〕３６号）

收悉。

经教育部批准，你校与法国南特高等商学院合作举办市场营销专业本科教育项目。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以及两校合作办学协

议，经研究，现对你校与法国南特高等商学院合作举办市场营销专业本科教育项目收费标准批复

如下：

一、你校与法国南特高等商学院合作举办市场营销专业本科教育项目学生学费６９０００元／生

·年。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限价，其它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育收费政策相关规定

执行。

三、学校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

四、该收费应在学校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项，实行独立核算。

五、学校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以促进中外合作办学依法依规、健康

有序发展。

六、本批复从２０１７年秋季起试行两年。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四川汽车

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３３号　　　　　二一七年一月十一日

四川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你院《关于核定学生收费标准的请示》（三汽职院发〔２０１６〕３８号）收悉。

你院是２０１２年经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的民办普通高等专科学院。根据《民办教育收费管

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及对你院前三年生均培养成本监审情况，经研究，现对你院学生收费标准调

整如下：

一、普通专科学生学费：９０００元／年·生。

二、实行公寓管理学生住宿费：８人间８００元／年·生；６人带卫生间１０００元／年·生；４人带

卫生间１２００元／年·生。

三、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由你院在上述最高限价内自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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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学费、住宿费以及符合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

收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

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明确民办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函〔２０１５〕６０６号）等相关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你

院不得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其它费用。

四、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注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以保证学生的

合法权益。同时要自觉接受发展改革、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批复自２０１７年秋季入学新生起执行，有效期五年。原在校学生收费标准继续按《四川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四川汽车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继续试行的批复》（川发改价格
!

２０１５
"

８２号）执行至２０１９年７月止。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四川托普

信息技术职业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３４号　　　　　二一七年一月十一日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你院《关于提高学费标准的请示》（川托院〔２０１５〕５８号）收悉。

你院属省政府批准的民办普通高等职业院校。根据《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及对你院前三年生均培养成本监审情况，经研究，现对你院学生收费标准调整如下：

一、普通专科学生学费：文科类９３００元／年·生；理工科类１０３００元／年·生；艺术类１２３００

元／年·生。

二、实行公寓管理学生住宿费：８人间８００元／年·生；６人带卫生间１０００元／年·生；４人带

卫生间１２００元／年·生。

三、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由你院在上述最高限价内自行制定。

除学费、住宿费以及符合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

收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

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明确民办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函〔２０１５〕６０６号）等相关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你

院不得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其它费用。

四、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注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以保证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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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权益。同时要自觉接受发展改革、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批复自２０１７年秋季入学新生起执行，有效期五年。原在校学生收费标准继续按《四川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川发改价格
!

２０１３
"

５５５号）执行至２０１９年７月止。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调整光伏发电陆上风电标杆上网电价的通知》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１７６号　　　　　二一七年二月十六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

现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光伏发电陆上风电标杆上网电价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６〕

２７２９号）转发你们，并就有关事项进一步明确如下，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我省为光伏发电Ⅱ类资源区，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之后新建光伏发电标杆上网电价为每千瓦

时０．７５元（含税，下同），适用于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以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以前备案并纳入财政补

贴年度规模管理的光伏发电项目。２０１７年以前备案并纳入以前年份财政补贴规模管理的光伏发

电项目，但于２０１７年６月３０日以前仍未投运的，执行每千瓦时０．７５元标杆上网电价。

二、我省为陆上风电Ⅳ类资源区，陆上风电２０１８年标杆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５７元（含税，

下同），适用于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以后核准并纳入财政补贴年度规模管理的陆上风电项目。２年核

准期内未开工建设的项目不得执行该核准期对应的标杆电价。２０１８年以前核准并纳入以前年份

财政补贴规模管理的陆上风电项目但于２０１９年底前仍未开工建设的，执行２０１８年上网标杆电

价。２０１８年以前核准但纳入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之后财政补贴年度规模管理的陆上风电项目，执行

２０１８年上网标杆电价。

三、鼓励通过招标等市场竞争方式确定光伏发电、陆上风电新能源项目业主和上网电价，但通

过市场竞争方式形成的价格不得高于我省光伏发电、陆上风电标杆上网电价。

四、光伏发电、陆上风电上网电价在四川电网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含脱硫、脱硝、除尘）以

内的部分，由四川电网结算；高出部分通过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予以补贴。燃煤机组标杆上

网电价调整后，光伏发电、陆上风电上网电价中由四川电网结算的部分相应调整。

五、为支持光伏扶贫工作，在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供区以外的地方电网投资光伏和风电可享

受可再生能源基金补贴，具体补贴方式由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通过趸售电价折价方式落实。

六、各光伏发电、陆上风电企业，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必须真实、完整地记载和保存相关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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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上网交易电量、价格和补贴金额等资料，按相关规定申请电价补贴，并接受有关部门监督检

查。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光伏发电和陆上风电上网电价执行和电价补贴结算的监管，督促

相关上网电价政策执行到位。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垃圾焚烧发电厂

２０１６年四季度执行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１７７号　　　　　二一七年二月十六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８０１号）精

神，现将我省已投产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６年四季度执行电价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祥福垃圾发电厂、达州佳境环保发电厂、自贡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南充市垃圾焚烧发电厂、

广安市垃圾焚烧发电厂、西昌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巴中市垃圾焚烧发电厂、泸州市垃圾焚烧发电厂

２０１６年四季度垃圾处理量分别为１５１４２１．２２吨、５５６５３．３６吨、６９４４３．３９吨、８５１４３吨、６３２４４吨、

４３７２４．９１吨、３３８５８．４吨、５６７６６．５６吨，按国家规定折算上网电量均高于电厂实际上网电量。８家

电厂２０１６年四季度折算上网电量均按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元执行。

二、九江环保发电厂、洛带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６年四季度垃圾处理量分别为１８１７５２．６１吨、

１０３４３０．９８吨，按国家规定折算上网电量分别低于电厂实际上网电量４８８．７８４９万千瓦时、５２３．

９６０２万千瓦时。

２０１６年四季度，九江环保发电厂折算上网电量５０８９．０７３１万千瓦时、洛带垃圾焚烧发电厂折

算上网电量２８９６．０６７４万千瓦时，按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元执行；２家电厂其余上网

电量按四川电网统调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含环保电价）执行。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２０１７年我省直购电输配电价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３４４号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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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推进我省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工业经济稳增长和降成本，经商省经济和信息化

委，现就我省直购电输配电价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２０１７年直购电输配电价的衔接问题

我省输配电价改革方案和分电压等级输配电价，已经省政府同意并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新

的输配电价具体标准和执行时间以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为准。我省将结合四川电力体制改革进

程，充分发挥输配电价推进电力市场化的作用，进一步扩大电力市场交易规模，促进包括直供电在

内的多样化的电力市场化交易，具体方案另行明确。２０１７年国网直供区内用户直购电输配电价

实行“新老划断”方式，在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我省新的输配电价生效实施之前，仍按老标准实

施，批复生效之后按新标准执行；国网直供区以外的供电公司范围内的用户全年按平移法实施，实

行年终清算。具体清算办法由我委会同相关部门另行商定明确。

二、关于丰枯峰谷分时电价政策的衔接问题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我省丰枯峰谷分时电价政策调整方案之前，继续按照省发展改革委

《关于调整四川电网丰枯峰谷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号）规定执行，实

现分时电价政策平稳衔接；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后按批复执行。

三、关于攀枝花市钒钛产业园区直购电方案的衔接问题

根据攀枝花市钒钛产业园区直购电政策的实际情况，２０１７年对园区直购电政策作适当调整：

一是继续支持大型水电企业与攀枝花市进行战略合作，对攀枝花钒钛产业园区用电企业实施电价

支持；二是将园区纳入精准扶持可全水电直购；三是园区大工业用户恢复执行两部制电价，园区内

企业尽快调整与生产相适应的变压器容量，以避免长期“大马拉小车”的状况，减轻基本电费负

担。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西南交通大学

希望学院继续执行原学生收费标准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３５４号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你院《关于延长收费标准的请示》收悉。

你院属教育部批准的独立学院，根据《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以及学校收费标

准执行五年的情况，经研究，同意你院继续执行如下原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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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普通本专科学生学费：文、理、工科１５０００元／年·生。

二、实行公寓管理学生住宿费：４人带卫生间１２００元／年·生；６人带卫生间１０００元／年·生。

三、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由你院在上述最高限价内自行制定。

除学费、住宿费以及符合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

收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

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明确民办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函〔２０１５〕６０６号）等相关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你

院不得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其它费用。

四、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注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以保证学生的

合法权益。同时要自觉接受发展改革、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批复自２０１７年秋季起执行，有效期五年。原《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对西南交

通大学希望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川发改价格
!

２０１２
"

１６０号）同时废止。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

我省内河船员考试费收费标准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３６２号　　　　　二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交通运输厅：

你厅《关于调整内河船员考试费收费标准的请示》（川交函〔２０１６〕６９２号）收悉，根据《国家发

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２１７

号）和《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公布四川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等目录清单的通

知》（川财综〔２０１６〕３６号）精神，经研究，现将我省内河船员考试收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四川省航务局组织的内河船员适任证书考试收费，按照理论考试７５元／次、实际操作考试

６０元／次，补考减半收取。

二、收费单位应严格按规定的收费标准执行，不得擅自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或降低收费标准，

自觉接受价格、财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三、本通知自２０１７年４月１日起执行，有效期５年。期间国家和省有新规定，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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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西南财经大学与英国伦敦大学

伯贝克学院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收费标准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３９３号　　　　　二一七年四月六日

西南财经大学：

你校《关于申报与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合作办学项目学费标准的请示》（西财大财

〔２０１７〕９号）收悉。

经教育部批准，你校与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合作举办国际商务专业本科教育项目。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以及两校合作办学

协议，经研究，现对你校与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合作举办国际商务专业本科教育项目收费标

准批复如下：

一、你校与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合作举办国际商务专业本科教育项目国内学习阶段学生

学费６９０００元／生·年。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限价，其它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育收费政策相关规定

执行。

三、学校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

四、该收费应在学校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项，实行独立核算。

五、学校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以促进中外合作办学依法依规、健康

有序发展。

六、本批复从２０１７年秋季起试行两年。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西南交通大学与美国

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收费标准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３９４号　　　　　二一七年四月六日

西南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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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校《关于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合作举办安全工程专业本科教育项目学生收费标准的

请示》（西交校计财〔２０１７〕８号）收悉。

经教育部批准，你校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合作举办安全工程专业本科教育项目。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以及两校合作办学

协议，经研究，现对你校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合作举办安全工程专业本科教育项目收费标

准批复如下：

一、你校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合作举办安全工程专业本科教育项目国内学习阶段学生

学费６５０００元／生·年。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限价，其它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育收费政策相关规定

执行。

三、学校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

四、该收费应在学校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项，实行独立核算。

五、学校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以促进中外合作办学依法依规、健康

有序发展。

六、本批复从２０１７年秋季起试行两年。

※医药价格文件※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卫生计生委　四川省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放开公立

医疗机构部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６６０号　　　　　二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省管公立医院：

为贯彻国家发展改革委、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印发推进医疗服务

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４３１号）精神，落实《四川省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实施

方案》（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５８０号），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医疗卫生事业

健康发展，决定放开部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放开公立医疗机构提供的部分个性化需求较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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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市场调节价管理（详见附件）。

二、各公立医疗机构在制定、调整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时，应保持价格水平相

对稳定，提前一周公示相关信息。调价周期不少于６个月。应在公布定（调）价项目、标准１５个工

作日内，将包括定（调）价项目、标准及执行时间在内的实施文件，抄送实施管理权限的发展改革、

卫生计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中医药管理部门，以便了解掌握相关情况，实施医疗服务市场、价

格行为监管。

三、各公立医疗机构要加强成本核算和成本控制，建立健全内部价格管理制度，规范价格行

为，严格执行价格公示和明码标价制度，在服务场所显著位置通过多种方式公示医疗服务项目、标

准，以及除外单独收费的高值医用耗材价格等内容，落实住院费用清单相关规定，增强收费透明

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四、各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医疗机构和放开项目诊疗行为的监督管理，加强医德医

风教育，规范医疗服务行为，落实医疗服务项目技术规范，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控制医疗费用不合

理增长，畅通１２３２０卫生热线，及时解决医患矛盾。

五、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密切关注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变化情况，发现异动及时提醒、告诫。加

强价格监测和价格行为监管，依法查处自立项目、擅自扩大服务范围、不按规定或违背患者意愿强

制提供医疗服务等行为。加强价格政策宣传解释，跟踪政策实施效果，畅通１２３５８价格投诉举报

渠道，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六、本通知自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起执行。未放开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仍按现

行政策执行。已放开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医疗服务项目，如果医疗保险政策调整纳入医保基金支付

范围，仍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

附件：价格放开医疗服务项目表

附件

价格放开医疗服务项目表

编　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３１０３ 一、眼部

３１０３００００８ 镜片检测

３１０３００００９ 隐形眼镜配置
含验光、角膜曲率测量、泪液分泌功（Ｓｃｈｉｒｍｅｒ）
测定

３１０３０００７８ 准分子激光屈光性角膜矫正术（ＰＲＫ） 包括准分子激光治疗性角膜矫正术（ＰＴＫ）

３１０３０００７９ 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ＬＡＳＩＫ）

３１０５ 二、口腔颌面

３１０５０７００１ 错合畸形初检 含咨询、检查、登记、正畸专业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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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０５０７００２ 错合畸形治疗设计

包括１．牙合模型测量：含手工模型测量牙弓长
度、拥挤度或三维牙合模型计算机测量，２．模型
诊断性排牙：含上下颌模型排牙，３．Ｘ线头影测
量：含手工或计算机Ｘ线测量分析

３１０５０７００３ 固定矫治器复诊处置 含常规检查及矫治器调整

３１０５０７００４ 活动矫治器复诊处置 含常规检查及弹簧加力

３１０５０７００５ 功能矫治器复诊处置 含常规检查及调整

３１０５０７００６ 特殊矫治器复诊处置 含常规检查及调整、包括推杆式矫治

３１０５０７００７ 错合畸形正中和位检查 含蜡堤制作塑料基托

３１０５０９００１ 种植治疗设计 含专家会诊、Ｘ线影像分析、模型分析

３１０５１１００６ 前牙美容修复术
含牙体预备、酸蚀、粘接、修复；包括切角、切缘、
关闭间隙、畸形牙改形、牙体缺陷和着色牙贴面
等

３１０５１１００９ 牙脱色术 包括氟斑牙、四环素牙、变色牙

３１０５１１０１０ 牙齿漂白术 包括内漂白和外漂白

３１０５１８００４ 美容义齿
含各类义齿的基础上特殊造型、设计制作；包括
双牙列义齿，化妆义齿

３１０５２２００１ 乳牙期安氏Ｉ类错合正畸治疗 包括：１．含乳牙早失、乳前牙反合的矫治；２．使
用间隙保持器、活动矫治器

３１０５２２００２ 替牙期安氏Ｉ类错合活动矫治器正畸治疗 包括替牙障碍、不良口腔习惯的矫治

３１０５２２００３ 替牙期安氏Ｉ类错合固定矫治器正畸治疗 包括使用简单固定矫治器和常规固定矫治器治
疗

３１０５２２００４ 恒牙期安氏Ｉ类错合固定矫治器正畸治疗 包括拥挤不拔牙病例、牙列间隙病例和简单拥
挤双尖牙拔牙病例；不含间隙调整后修复

３１０５２２００５ 乳牙期安氏ＩＩ类错合正畸治疗 包括：１．乳牙早失、上颏前突、乳前牙反合的矫
治；２．使用间隙保持器、活动矫治器治疗

３１０５２２００６ 替牙期安氏ＩＩ类错合口腔不良习惯正畸治
疗

包括简单固定矫治器或活动矫治器

３１０５２２００７ 替牙期牙性安氏 ＩＩ类错合活动矫治器正畸
治疗

包括含替牙障碍、上颌前突

３１０５２２００８ 替牙期牙性安氏 ＩＩ类错合固定矫治器正畸
治疗

包括简单固定矫正器和常规固定矫正器

３１０５２２００９ 替牙期骨性安氏ＩＩ类错合正畸治疗 包括：１．严重上颌前突；２．活动矫治器治疗或简
单固定矫治器

３１０５２２０１０ 恒牙早期安氏ＩＩ类错合功能矫治器治疗
包括：１．严重牙性ＩＩ类错合和骨性ＩＩ类错合；２．
使用 Ｆｒａｎｋｅｌ功能矫治器 ＩＩ型或 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功能
矫治器；其他功能矫治器

３１０５２２０１１ 恒牙期牙性安氏ＩＩ类错合固定矫治器治疗 含上下颌所需带环、弓丝、托槽；包括牙性安氏
ＩＩ类错合拥挤不拔牙病例和简单拥挤拔牙病例

３１０５２２０１２ 恒牙期骨性安氏 ＩＩ类错合固定矫治器拔牙
治疗

包括骨性安氏ＩＩ类错合拔牙病例

３１０５２２０１３ 乳牙期安氏ＩＩＩ类错合正畸治疗 包括：１．乳前牙反合；２．使用活动矫治器或下颌
连冠式斜面导板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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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０５２２０１４ 替牙期安氏ＩＩＩ类错合正畸治疗 包括：１．前牙反合；２．使用活动矫治器

３１０５２２０１５ 替牙期安氏ＩＩＩ类错合功能矫治器治疗
包括：１．严重牙性ＩＩＩ类错合和骨性 ＩＩＩ类错合；
２．使用ｒａｎｋｅｌ功能矫治器 ＩＩＩ型；其他功能矫治
器

３１０５２２０１６ 恒牙期安氏ＩＩＩ类错合固定矫治器治疗 包括牙性安氏 ＩＩＩ类错合拥挤不拔牙病例和简
单拥挤拔牙病例

３１０５２２０１７ 恒牙期骨性安氏ＩＩＩ类错合固定矫治器拔牙
治疗

包括骨性安氏ＩＩＩ类错合拔牙病例

３１０５２２０１８ 牙周病伴错合畸形活动矫治器正畸治疗 包括局部牙周炎的正畸治疗

３１０５２２０１９ 牙周病伴错合畸形固定矫治器正畸治疗 包括局部牙周炎的正畸治疗

３１０５２２０２０ 合创伤正畸治疗
包括：１．由咬合因素引起的合创伤；２．用活动矫
治器或固定矫治器治疗

３１０５２２０２１ 单侧唇腭裂序列正畸治疗
包括：单侧牙槽突裂、无骨骼畸形和面部畸形、
腭托使用的正畸治疗；不含替牙期植骨前后的
正畸治疗

３１０５２２０２２ 早期颜面不对称正畸治疗
包括：１．替牙期由错合引起或颜面不对称伴错
合的病例；２．使用活动矫治器和固定矫治器

３１０５２２０２３ 恒牙期颜面不对称正畸治疗
包括：１．恒牙期由错合引起或颜面不对称伴错
合的早期正畸治疗；２．用活动矫治器或固定矫
治器

３１０５２２０２４ 颅面畸形正畸治疗
包括：１．Ｃｒｏｕｚｏｎ综合征、Ａｐｅｒｔ综合征、Ｔｒｅａｃｈｅｒ
－Ｃｏｌｌｉｎｓ综合征；２．用活动矫治器或固定矫治
器治疗

３１０５２２０２５ 颞下颌关节病正畸治疗
包括：１．颞下颌关节的弹响、疼痛、关节盘移位
等的正畸治疗；２．用活动矫治器或固定矫治器
治疗

３１０５２２０２６ 正颌外科术前术后正畸治疗

包括：１．安氏ＩＩ类、ＩＩＩ类严重骨性错合、严重骨
性开合、严重腭裂、面部偏斜及其他颅面畸形的
正颌外科术前、术后正畸治疗；２．使用固定矫治
器治疗

３１０５２２０２７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ＯＳＡＳ）正畸治疗 包括各种表现的睡眠呼吸暂停及相应错合的正
畸治疗

３１０５２２０２８ 正畸保持器治疗 含取模型、制作用材料

３１０５２３００１ 种植模型制备 含取印模、灌模型、做蜡型、排牙、上合架

３１０５２３００２ 外科引导合板 含技工室制作、临床试戴

３１０５２３００３ 种植过渡义齿 含技工室制作、临床试戴

３１０５２３００４ 种植体－真牙栓道式附着体
含牙体预备、个别托盘制作、再取印模、灌模型、
合记录、面弓转移上合架、技工室制作、切开、激
光焊接、烤瓷配色和上色、临床试戴

３１０５２３００５ 种植覆盖义齿 包括：１．全口杆卡式；２．磁附着式３．套筒冠

３１０５２３００６ 全口固定种植义齿

３１０５２３００７ 颜面赝复体种植修复
含个别托盘制作、技工制作、激光焊接、配色、临
床试戴；包括眼或耳或鼻缺损修复或颌面缺损
修复

３１１１ 三、男性生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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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１１００００７ 附睾抽吸精子分离术

３１１１０００１９ 精液优化处理 含取精和优劣精子分离。指梯度离心法

３１１２ 四、女性生殖系统及孕产（含新生儿诊疗）

３１１２０１０３７ Ｂ超下采卵术

３１１２０１０３９ 胎盘成熟度检测

３１１２０１０４０ 胚胎培养

３１１２０１０４１ 胚胎移植术

３１１２０１０４２ 单精子卵泡注射

３１１２０１０４３ 单精子显微镜下卵细胞内授精术

３１１２０１０４４ 输卵管内胚子移植术

３１１２０１０４５ 宫腔内人工授精术

３１１２０１０４６ 阴道内人工授精术

３１１２０１０５９ 未成熟卵体外成熟培养

３１１２０１０６０ 体外受精早期胚胎辅助孵化 含透明带切割、打孔、削薄，胚胎显微操作

３１１２０１０６１ 囊胚培养

３１１２０１０６２ 胚胎冷冻 含保存；包括精子冷冻

３１１２０１０６３ 冷冻胚胎复苏 包括精液冷冻复苏

３１１４ 五、体被系统

３１１４０００１８ 面部磨削术

３１１４０００２３ 酒渣鼻切割术

３１１４０００２４ 药物面膜综合治疗

３１１４０００２９ 粉刺去除术

３１１４０００３４ 激光脱毛术

３１１４０００３５ 激光除皱术

３３０６ 六、鼻、口、咽部手术

３３０６０４０１１ 牙槽嵴增高术 不含取骨术、取皮术

３３０６０４０１７ 修复前软组织成型术
含植皮及唇、颊、腭牙槽嵴顶部增生的软组织切
除及成型；不含骨修整、取皮术

３３０６０９００１ 牙种植体植入术

３３０６０９００８ 引导骨组织再生术

七、中医及民族医诊疗类

４３０００００２６ 蜂蛰疗法 指以活蜂尾针蛰刺达到蜂毒治疗作用

４７０００００１４ 医疗气功治疗

４７０００００１６ 足底反射治疗

４８００００００１ 辩证施膳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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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００００００２ 脉图诊断

４８００００００３ 中药特殊调配

４８００００００４ 人工煎药

４８００００００５ 煎药机煎药

４８００００００８ 中药小包装饮片调配

审核处方，选择固定规格的小包装饮片，逐味调
配（如有先煎、后下、包煎、另煎、冲服、烊化等药
味，按调剂规程及医生处方要求处理，另包），调
配后符合，逐剂包装，在包装袋上标注煎药说明
（内含先煎药、后下药、包煎药、另煎药、冲服药、
烊化药），标注内服或外用、用法用量，发放药品
并同时进行用药、煎药交待

４８００００００９ 中药膏剂临方加工

根据中医辩证施治理论，对于一定时期内服用
个体化固定处方的患者，进行临方加工。根据
药品特性加适量水，以煮提锅煎煮２－３次，每
次不低于１小时，药液过滤，合并药液，以浓缩
锅浓缩，并按处方要求加入赋形剂（蜂蜜、饴糖、
冰糖等）至膏状，放凉，分装，粘贴标签，注明姓
名、用法用量、保存方法、制作日期，制作过程需
使用锅炉供应高压蒸汽。含赋形剂

４８０００００１０ 中药浸出胶囊临方加工

根据中医辩证施治理论，对于一定时期内服用
个体化固定处方的患者，进行临方加工。根据
药品特性加适量水，以煮提锅煎煮２—３次，每
次不低于１小时，药液过滤，合并药液，以浓缩
锅浓缩，并按处方要求加入赋形剂（蜂蜜、饴糖、
冰糖等）至膏状，放凉，分装，粘贴标签，注明姓
名、用法用量、保存方法、制作日期，制作过程需
使用锅炉供应高压蒸。含赋形剂、空心胶襄

４８０００００１４ 中药水丸临方加工

根据中医辨证施治理论，对于一定时期内服药
固定个体化处方的患者，进行临方加工。以粉
碎机将药材打粉，加适量水及适量赋形剂，以手
工或制丸机制丸，以烘箱烘干，制作过程需使用
锅炉供应高压蒸汽，粘贴标签，注明姓名、用法
用量、保存方法、制作日期。含赋形剂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卫生计生委　四川省社会保障厅
关于驻川部队医院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９号　　　　　二一七年一月十一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成都军区总医院，解放军第四五二医

院：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３日，我们印发了《四川省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实施方案》（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６〕５８０号），经研究，现将驻川部队医院接收地方患者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驻川部队医院接受地方患者参照《四川省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实施方案》。成都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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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医院、解放军第四五二医院医疗服务价格参照省发展改革委、省卫生计生委相关规定执行，其余

部队医院按属地原则，参照执行驻地（所在市、州）相关规定。

二、驻川部队医院经请示上级同意，参加地方城市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改革的，参照执行驻

地医疗服务价格补偿性调整政策，其他补偿政策由驻川部队医院按隶属关系向上级申请解决。成

都军区总医院、解放军第四五二医院参照执行《四川省省管公立医疗机构取消药品加成医疗服务

价格补偿调整方案》（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５８２号）。具体实施时间，由部队医院与当地价格、卫生、

医保行政主管部门协商确定。

三、确定参加城市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改革的驻川部队医院，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后，地方有

关部门要同步衔接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和医疗保险相关政策，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目录》

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调整后产生的医疗费用按规定纳入医疗保险支付范围。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卫生计生委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做好

按病种收费相关资料报送工作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３５１号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省管各公立医院：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推进按病种收费工

作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６８号）要求，我省将结合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统一部署，在城市公立医

院推进按病种收费工作，实行按病种收费的病种不少于１００个。现就做好相关资料报送工作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病种选取要求

（一）病种遴选范围。

１、国家三部门印发的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６８号文件附件所列３２０项 （附件１）；

２、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临床路径的 １０１０项，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ｍａ．ｏｒｇ．ｃｎ／ｋｊｐｓ／ｊｓｇｆ／

２０１６１２９／１４８１２５１５４３１１１＿１．ｈｔｍｌ（附件５）；

３、医院已经开展较成熟的日间手术。

（二）选取诊断明确、技术成熟、并发症少、疗效确切病种。

（三）选取按病种收费的病种数量不少于１２０个。

二、病种资料报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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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请各医院高度重视，统筹协调物价、医务、医保等部门，根据填表说明按时保质完成《病

种清单及基本情况表》《２０１６年ＸＸ病种路径及相关情况表》《２０１６年ＸＸ病种抽样病例表》，第一

张表填报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三年数据，后面两张表只填报２０１６年数据（附件２－４）。

（二）选取病种的临床路径可根据国家公布路径按实际情况进行微调。

（三）病种抽样病例需剔除病发症、合并症病例，保持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均衡特点，每个病种

选取２０份病例。

（四）医院根据历史数据，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上报病种建议收费价格，同时上报病种中可选

择项目（请另附说明）。

三、报送方式和时间

（一）纸质（加盖公章）和电子文档。

（二）５月２２日前分别报送省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卫生计生委和中医药管理

局。

（三）联系方式

省发改委　熊文莹　８６７０２１３５　２３７２０２８＠ｑｑ．ｃｏｍ

省人社厅　王怡波　８１７２７５３５　ｙｌｂｘｃ＠１６３．ｃｏｍ

省卫计委　冯　琳　８６１３５４９７　６７２４４０１＠ｑｑ．ｃｏｍ

省中医局　文春艳　８６５２２８６３　２７７３４０３７５９＠ｑｑ．ｃｏｍ

附件：１．《关于推进按病种收费工作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６８号）（见本期公报部委文件）

２．《病种清单及基本情况表》（略）

３．《２０１６年ＸＸ病种路径及相关情况表》（略）

４．《２０１６年ＸＸ病种抽样病例表》（略）

５．《１０１０项病种清单》（略）

※市州文件※

绵阳市发展改革委会　绵阳市财政局　绵阳市教育体育局
关于调整绵阳城区独立建制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的通知

绵市发改收费〔２０１６〕５９５号　　　　　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涪城区、游仙区发改局、财政局、教体局，市直属公办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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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学前教育事业持续发展，进一步规范幼儿园收费行为，保障受教育者和幼儿园的合法

权益，根据《四川省定价目录（２０１５版）》、省发展改革委员会、省教育厅、省财政厅转发《国家发展

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文件的通知》（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２〕４６号）精神，经定价成本监审等法定程序，决定调整绵阳城区独立建制公办幼儿园收费标

准，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幼儿园收费项目及标准

（一）保育教育费：详见附件。

（二）伙食费（含点心费）：由幼儿园依据物价行情自行确定，按月收取，按月结清，多退少补，

每学期末向家长公布账目，不得盈利。

（三）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自愿缴费，按绵阳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标准执行。

二、相关规定

（一）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幼儿、孤儿和残疾幼儿，减免保育教育费标准和规定按四川省财政

厅、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加大财政投入支持学前教育发展的通知》（川财教〔２０１１〕２２４号）规定执

行。

（二）幼儿园取得的收费收入应全额用于幼儿保育、教育活动和改善办园条件，任何单位和部

门不得截留、平调、统筹和挪用。

（三）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按学期收取，不得跨学期预收。幼儿入园后因故退（转）园退费，保育

教育费折算成月按月计退，当月不足半个月按半个月退费，超过半个月的，不退费；伙食费按剩余

天数退费。

（四）幼儿园收费应使用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收费票据，保育教育费收费收入全额缴入财政

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五）幼儿园除收取本通知规定费用外，不得再向幼儿家长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六）幼儿园收费应严格实行收费公示制度，须在醒目位置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批准机

关文号等内容，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及发改、财政、教育部门的检查。

三、执行时间

调整后的保育教育费标准从２０１６年秋季开学起执行。按照教育收费“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

法”的原则，凡２０１６年秋季起入园的幼儿按新收费标准执行，２０１６年秋季前入园的幼儿按原收费

标准执行至学前教育阶段学习结束。

附件：绵阳城区独立建制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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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绵阳城区独立建制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

区域 单位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备注

市直属
市机关幼儿园 保育教育费 元／生．期 ２４００

市花园实验幼儿园保育教育费 元／生．期 ２４００

涪城区

涪城区实验幼儿园保育教育费 元／生．期 ２４００

涪城区教工幼儿园保育教育费 元／生．期 ２４００

涪城区公园路幼儿园保育教育费 元／生．期 ２４００

涪城区子云幼儿园保育教育费 元／生．期 ２３００

游仙区 绵阳市开元实验幼年儿园保育教育费 元／生．期 ２４００

绵阳市发展改革委　绵阳市财政局　绵阳市教育体育局

关于调整西南科技大学附属幼儿园收费标准的批复

绵市发改收费〔２０１６〕５９６号　　　　　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西南科技大学：

你校《关于申请提高学校附属幼儿园收费标准的函》（西南科大函发〔２０１５〕２６号）收悉。根

据《四川省定价目录（２０１５版）》、省发展改革委员会、省教育厅、省财政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文件法的通知 ＞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２］

４６号）精神，经市发改委定价成本监审，同意调整你校附属幼儿园收费标准，现将相关事项批复如

下：

一、幼儿园收费项目及标准

（一）保育教育费：

（１）、招收３周岁以上幼儿保育教育费标准为２６００元／生．期。

（２）、招收３周岁以下婴儿保育教育费标准为３１００元／生．期。

（二）伙食费（含点心费）：由幼儿园依据物价行情自行确定，按月收取，按月结清，多退少补，

每学期末向家长公布账目，不得盈利。

（三）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自愿缴费，按绵阳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标准执行。

二、相关规定

２８



（一）幼儿园取得的收费收入应全额用于幼儿保育、教育活动和改善办园条件，任何单位和部

门不得截留、平调、统筹和挪用。

（二）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按学期收取，不得跨学期预收。幼儿入园后因故退（转）园退费，保育

教育费折算成月按月计退，当月不足半个月按半个月退费，超过半个月的，不退费；伙食费按剩余

天数退费。

（三）幼儿园收费应使用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收费票据，除收取本通知规定费用外，幼儿园不

得再向幼儿家长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四）幼儿园收费应严格实行收费公示制度，须在醒目位置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批准机

关文号等内容，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及发改、财政、教育部门的检查。

三、执行时间

调整后的保育教育费标准从２０１６年秋季开学起执行。按照教育收费“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

法”的原则，凡２０１６年秋季起入园的幼儿按新收费标准执行，２０１６年秋季前入园的幼儿按原收费

标准执行至学前教育阶段学习结束。

绵阳市发展改革委　绵阳市教育体育局

关于调整绵阳城区民办学校收费标准的通知

绵市发改收费〔２０１６〕５９７号　　　　　二一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涪城区、游仙区发改局、教体局，绵阳城区相关民办学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细则》（国务院令第３９５号）和《民办教育收费管

理暂行办法》（发改价格〔２００５〕３０９号）规定，市发改委和市教体局在对各校进行办学成本监审、

合理确定成本费用水平的基础上，经研究，同意调整绵阳城区民办学校收费标准，现将相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调整收费标准、严格收费管理

（一）学费标准：详见附件１。

（二）公寓住宿费（含公寓管理费）：继续执行原定收费标准，即４－６人间，１２００元／生．学年；８

人间，１０００元／生．学年。

（三）严格民办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坚持学生或学生家长自愿原则，严禁强制或变

相强制提供服务并收费；严禁将教育教学活动、教学管理范围内的事项纳入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

坚持非盈利原则，按学期或按月据实结算，并及时公布收费支出清单。

３８



（四）除学费及正常的服务性和代收费外，学校不得以任何名目收取其他费用。

二、落实相关规定

根据《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实施方案

＞的通知》（绵府办发〔２０１６〕２４号）精神，从２０１６年起，对民办学校财政将按照普通小学每生每年

不低于６００元、普通初中每生每年不低于８００元的基准定额补助公用经费。在此基础上，对寄宿

生按照年生均２００元标准增加公用经费补助。同时，与公办学校同步、同标准享受免费提供教科

书和作业本政策，经物价部门审批高出的部分由学生家庭负担。无论新生、老生，各民办学校具体

收费时须在新制定的收费标准或实际执行标准基础上予以扣减，并向学生及家长做好宣传解释工

作。以后年度，若财政补助标准发生变化，则按变化后的补助金额予以扣减。

三、规范收费公示

按照《教育收费公示制度》要求，各学校须在醒目位置公示学生中途退学时合理的退费办法

以及学费、服务性、代收费所有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批准机关文号、财政补助扣减金额等内容，并

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及发改、财政、教育部门的检查。公示格式详见附件２。

四、执行时间

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最高限价，从２０１６秋季开学起执行。按照教育收费“新生新办法，老生

老办法”的原则，凡２０１６年秋季起入学的学生按新收费标准执行，２０１６年秋季前入学的学生仍执

行原实际收费标准，直到本学历阶段学习结束。

附件：１．绵阳城区民办学校学费标准

　　 ２．绵阳城区民办学校收费公示样表

附件１

绵阳城区民办学校学费标准

学校名称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小学 初中 高中
备注

绵中英才学校 元／生．年１８０００ ２２０００ －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元／生．年１８０００ ２２０００ ２３０００

绵阳外国语学校 元／生．年１８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３０００

绵阳南山双语学校 元／生．年１８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３０００

绵阳南山实验学校 元／生．年－ － ２３０００

绵中实验学校 元／生．年－ － ２３０００

绵阳外国语实验学校 元／生．年１８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

绵阳富乐国际学校 元／生．年１６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 －

绵中育才学校 元／生．年１６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 ２３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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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发展改革委　绵阳市财政局　绵阳市教育体育局
关于对四川省绵阳第一中学学生公寓住宿费收费标准的批复

绵市发改收费〔２０１７〕７９号　　　　　二一七年二月二十日

四川省绵阳第一中学：

你校《关于核准学校学生公寓收费标准的请示》收悉。

为满足学生住宿需要，改善学生住宿条件，你校对勤工俭学楼二、三楼学生宿舍进行了改造。

我委根据《普通高级中学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并结合定价成本监审报告，经研究，现将

你校改造后的勤工俭学楼学生公寓住宿费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１、勤工俭学楼二、三楼学生公寓住宿费收费标准：８人间４００元／生．期。

２、该收费标准从２０１７年秋季开学起执行。

３、你校接本批复后，应认真做好解释工作，并按规定在收费处将收费项目名称、收费标准、收

费对象、批准机关及文号等内容进行公示，自觉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同时，接受发改、财政、教

育部门的监督检查。

眉山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对东坡区、

仁寿县３１家企业价格信用等级复评的通知

眉市发改价检〔２０１７〕８１号　　　　　二一七年三月一十七日

各区、县发改局（物价局）：

为深入开展价格诚信建设试点示范工作，推进价格诚信单位创建活动，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

《四川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和《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推进价格诚信

建设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川发改价检〔２０１６〕４３３号）文件精神，按照《眉山市价格诚信建设试

点示范工作实施细则》相关规定，东坡区、仁寿县对部分申报企业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价格信用等级进

行了初评，现将我委对３１家企业价格信用等级复评结果公布如下：

一、价格信用Ａ级单位

仁寿县恒烨燃气有限公司　仁寿祥云燃气有限公司　仁寿中城燃气有限公司　仁寿中鑫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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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仁寿县老年病医院　仁寿爱瑞眼科医院　仁寿陵州创伤医院　仁寿县供排水有限公司　仁

寿县汪洋供水有限公司　仁寿县富加自来水厂　仁寿县禾加自来水厂仁寿县文宫自来水厂　仁

寿县大化镇仙女滩水厂　眉州药房方通文府堂店　眉州药房李记红星路店　眉州药房李记通惠

店　眉州药房万景店　正健（眉山）生殖健康医院

二、价格信用Ｂ级单位

仁寿汪洋肛肠医院　仁寿县同济医院　仁寿高新医院　仁寿县禄加建安自来水有限公司　

仁寿县宝飞自来水厂　仁寿县宝马集中供水站　仁寿县清水供水站　仁寿县龙正供水站

三、价格信用Ｃ级单位

仁寿运长医院　仁寿县宏康医院　仁寿陵州东城医院　仁寿县彰加自来水站　仁寿县慈航

供水站

眉山市发展改革委关于眉山市展通公交客运

有限公司充换电设施执行大工业用电价格的函

眉市发改价函〔２０１７〕１９号　　　　　二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眉山市展通公交客运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充电站认定为经营性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的请示》收悉。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关

于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川办发〔２０１７〕１９号）、省发展改革委《转发 ＜国

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动汽车用电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８７９号）

有关规定，经我委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你公司向供电部门报装接电的充换电设施，为经营性集中

式充换电设施，执行大工业电价，实行峰谷浮动，２０２０年前免收基本电费。

《四川价格信息》价格法规政策公布专辑　　　　　　　　　　　　　　　网　内　赠　阅
四川价格信息交流网网址：ｓｃｊｃ．ｓｃｐｉ．ｇｏｖ．ｃｎ密码：３００９７０　（该密码将作不定期调整，届时请各网
络成员留意本资料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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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与成都大盛印刷厂直接联系。　　　　　　　　　
　地址：成都市中和镇致民路　　　联系人：刘光全　　　　 　　　　　　　　　
　电话：邮政查询　１８９８０５３２２３３　邮编：６１０５００　　　　　　　　　　　　　　　
　联系电话：８６５２２７０３（编辑）　邮编：６１００１２　地址：成都市永兴巷１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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